
 

IV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1 

第二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 3 

第三節 名詞解釋 ................................................................................................ 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6 

第一節  青少年的偏差行為 ................................................................................ 6 

第二節  我國目前司法安置少年之發展與現況 .............................................. 15 

第三節  學習音樂後與行為改變 ...................................................................... 23 

第四節 小結 ...................................................................................................... 28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 30 

第一節  研究方法 .............................................................................................. 30 

第二節  研究對象 .............................................................................................. 30 

第三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 .......................................................................... 31 

第四節 對研究參與者的倫理守則 .................................................................. 32 

第五節  研究的信效度 ...................................................................................... 32 

第六節  研究者的角色定位 .............................................................................. 33 

第四章 研究發現 ........................................................................................................ 35 

第一節  樂團成員的生命故事 .......................................................................... 35 

第二節  青少年如何藉由音樂團體達到自我認同的改變 .............................. 45 

第三節  交叉驗證音樂對於成員們的生命影響 .............................................. 76 

第四節  小結 ...................................................................................................... 81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 84 

第一節  研究結論 .............................................................................................. 84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 90 

參考書目 ...................................................................................................................... 95 

附錄 ............................................................................................................................ 101 

 

 



 

V 

 

表目錄 

表 2-1-1 少年兒童保護事件罪名（2015） ....................................................... 11 

表 2-1-2  犯罪青少年的雙親狀況做統計（2015） ........................................... 13 

表 2-1-3  少年兒童保護事件審理收結情形 ....................................................... 15 

表 2-2-1 2006-2016 上半年 安置及教養機構容納情形 ................................... 20 

表 5-1-1  2016 年觸犯刑法之法令行為者，其行為的主要原因表 .................. 89 

 

 

 

 

 

 

 

 

 

 

 

 

 

 

 

 

 

 

 



 

VI 

 

圖目錄 

圖 2-1-1  圖 2-1-2 偏差與犯罪行為之隸屬關係 ................................................... 7 

圖 2-1-3 不同年齡犯罪率與自我控制之關係 ..................................................... 8 

圖 2-1-4 近 10 年少年犯與兒童犯之犯罪人口趨勢圖 ....................................... 9 

圖 2-1-5  法院審理少年兒童觸犯刑罰法令人數暨虞犯人數趨勢圖 ............... 10 

圖 5-1-1  個人、樂團、機構、社會大眾關係圖 ............................................... 85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我從小就是一個熱愛音樂的孩子，在高中時期參加了合唱團，也因為唱歌

得過許多獎，大學時哥哥送給我一把吉他，這把吉他陪我走過我人生低落的種

種時候，也開始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從大學學吉他到現在能夠自己寫歌

創作，我發現學習音樂帶來的好處不僅僅在於它可以被彈奏、可以消磨時間，

它同時代表著情感的抒發、將憤怒與不悅表現在音樂中，而這樣的音樂，是自

己所能掌控、是自己想表達的，我能在音樂中得到練習的滿足、我能在音樂中

得到表演的掌聲、我能在音樂中找到迷失的自己，這是我在學音樂之前所沒有

的感受，也因著這樣的自我感受，我思考著「音樂是不是有改變人的能力？」 

 

    音樂一直以來在社會中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不論是過去部落時所使用

在戰爭上、慶典音樂或是到現代五花八門的音樂模式，音樂從來不曾因為時間

的演進而被淘汰，反而越顯重要。 

 

這個世界上，音樂無所不在，我們大有理由推論，音樂就像語

言甚至宗教一樣，是人類物種所持有的。作曲與演奏，其基本

的生理與認知過程甚至可能是遺傳的結果，因此，幾乎是人人

都具有的天賦。（約翰、布萊金1） 

 

    在犯罪學研究所就讀期間的監獄參訪中，觀察到近年來許多監獄也開始對受

刑人提供藝術課程作為教化的一環，其中也不乏音樂相關的課程，如：台北監獄

大樂隊的成立即為了使受刑人能培育興趣，並在其中獲得成就感。參訪過後，我

開始思考如何結合犯罪學與音樂這兩項我最有興趣的領域，發展論文的主題。除

了音樂對於我個人的意義外，我相信音樂有不同於其他藝術的獨特性，音樂的練

習性、音樂的表演性、音樂成就感與音樂所帶來的種種效應，與其他藝術治療的

                                                 
1 John Blacking 為 20 世紀英國著名音樂人類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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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上述的自身體驗與學習使我相信，犯罪學與音樂領域是可以連結的，將

音樂運用在處遇是可能的。也期許自己能作為我國犯罪與音樂相關論文的先鋒，

並推廣音樂在犯罪人處遇上的成效。 

 

    在老師的建議下，前往北部某機構實習兩個禮拜，雖然這裡的孩子也是向其

他機構一樣，原為一些偏差行為被法院判來機構安置，但不同於其他機構的原因

在於這裡有一個由非行少年2組成的「樂團」，藉由音樂表演的形式，巡迴台灣各

大監獄，在實習期間，樂團總共巡演了 16 個機構、11 個城市，機構主任以分享

自身經歷的方式，穿插孩子們的表演，同時讓孩子有機會分享自身經歷，當然這

樣的分享全由孩子自願，藉著這樣的形式，因而使台下的受刑人得到鼓勵，也使

台上的孩子們得到掌聲，這樣互相成長的過程，讓幾位不再受到保護管束的孩子

們願意留在機構中，將音樂表演轉變為工作，藉由自己與音樂的力量，改變更多

人、也幫助自己走向正軌。 

 

在實習的過程中，我搜尋了有關音樂與處遇的相關文獻。我在大學時期主修

臨床心理系，發現在精神醫學上，音樂治療已越見普及，但在犯罪學上，音樂對

於犯罪人的相關研究相對稀少。僅有少數案例，例如：「耳機裡的民族誌，馬拉

威松巴監獄計劃」3這項為受刑人所錄製的音樂專輯計劃，或是在「委內瑞拉的音

樂救助體系」4「臺灣的台中市九天民俗技藝團」5有提及音樂對於犯罪或偏差者

的處遇效果。但對於音樂與偏差少年處遇的研究或案例就更顯為稀少，故本研究

希望針對過去曾經發生偏差行為的青少年作生命歷程的了解，是什麼導致偏差行

為的產生？是什麼樣的轉變讓他從偏差行為走向正軌？而他們身上又有什麼特

質是我可以作推論的呢？以過去曾有偏差行為，但在學習音樂後，有了巨大的改

變之青少年為研究對象，探討這樣的改變在其生命歷程的意義為何。 

                                                 
2非行少年只是個名詞以方便在學術上稱呼，但其實那些少年跟ㄧ般少年是一樣的，只是他們行

為偏差。 

3 資料來自：http://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4/1454729 

4改變生命ㄧ書中闡述委內瑞拉「系統教育」利用音樂改革社會力量，讓孩子在音樂中得到尊

嚴、自信與歸屬感，並藉由音樂改變他們的一生。 

5 為臺灣的民俗技藝團體利用鼓藝表演與神偶藝陣，使團員們找到新的人生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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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背景 

    音樂是現代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因為如此，國內外有越來越多的人投入

以音樂改善行為的計畫。在改變生命一書中，音樂家（Jose Antonio Abreu）在委

內瑞拉開啟了一項「系統教育」（EI Sistema）的計劃，將五十萬名問題少年透過

免費音樂訓練的方式，成功的遠離犯罪。 

 

孩子們來我這學音樂，並非一定要成為職業音樂家，他也許會成

為醫生，或學法律，或教授文學。重要的是，音樂能夠為一個孩

子帶來精神上的富足，能幫助他抵抗物質上的貧窮。我更想讓他

們從音樂中得到快樂與希望，而不是僅僅學會如何去演奏樂器，

只有這種收穫才是永遠不可磨滅的東西，並必將影響孩子們的一

生。（Jose Antonio Abreu） 

 

    參加該計劃的其中一位孩子則說： 

 

音樂挽救了我。小時候犯罪、毒品和絕望每天就在你身邊上演，

罪惡離你那麼近，是音樂給我們出路，讓我們遠離這一切。 

    

    這項計畫從 1975 年開始，目前委內瑞拉有 176 個兒童樂團、216 個青年樂

團、400 多個樂團、歌舞團、合唱團，而「系統教育」所建立的國家青年交響樂

團，現在已是世界知名而具有社會意義的樂團，孩子們以無比的熱情奔向世界各

地演出。 

     

    反觀國內，2012 年馮凱導演的作品－陣頭，相信很多人因為這部電影而對

台灣文化感到驕傲，又或者被片中的親情所感動，但是你知道嗎？這部取材自台

中市九天民俗技藝團的真實故事，成員雖來自破碎家庭或單親家庭，但藉由音樂

的表演方式，得到肯定、被接受、並以自己為傲，團長許振榮在 TED 演講上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4%B8%AD%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4%B8%AD%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9D%E5%A4%A9%E6%B0%91%E4%BF%97%E6%8A%80%E8%97%9D%E5%9C%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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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孩子們為的就是這樣的肯定6。 

 

孩子願意吃苦是因為享受到掌聲，讓他們願意去曬太陽、願意聽

團長的話、願意讀書、願意去冒險、願意去挑戰自己。（許振榮）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並非探討或驗證「學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這個命題。由於近年來，

歌手與樂手犯罪事件不勝枚舉，更有許多創作人聲稱毒品是創作的最好泉源，可

見兩者的關係並非絕對。本研究所要討論的是偏差行為青少年在學習音樂前中後

的改變。基此，研究排除了在偏差行為發生前已學習過音樂，或已是知名樂手的

對象，再者，聽音樂所帶來的效果，什麼樣的音樂帶給心情什麼樣的反應，也不

是我討論的方向，我希望瞭解的是學習「演奏」或「表演」音樂後中止偏差行為

的歷程，所以「學習」才是關鍵。最後希望能在研究者身上發現ㄧ些特質，能做

推論與給予安置機構ㄧ些建議。故本研究以「學習音樂」為重心，討論一群偏差

行為少年參與音樂團體的過程，分為前中後三個階段，而有以下的研究目的： 

 

（一）描述偏差行為少年在加入音樂團體前後生命歷程的改變； 

（二）用犯罪學理論分析音樂團體對於偏差行為少年的處遇效果； 

（三）偏差行為少年如何看待音樂對於自己的影響與關鍵的轉捩點； 

（四）從以上的研究發現，發掘有效處遇的特性並作為安置機構在方案設計的參

考。 

第三節 名詞解釋 

ㄧ、音樂（music） 

廣義而言，就是指任何以聲音組成的藝術，音樂的要素包括弦律、節奏、和

聲、音色等，每首不同的音樂都是主要由不同的節奏和旋律來區分的，這兩種要

素決定了音樂的個性。 

 

                                                 
6 http://tedxtaipei.com/talks/2013-chen-jung-hsu/，查詢日期：2016.12.29。 

http://tedxtaipei.com/talks/2013-chen-jung-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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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偏差行為（deviant behavior） 

指違反現今社會價值、角色期待、及行為規範的行為。它是一個相對性的概

念，常會因情境、時間、種族、國家的差異而不同。 

 

三、生命歷程（life course） 

是詮釋個人生命的一個視角，觀點聚焦在個人生命與社會歷史、結構、情境

的結合，並探討個人的生命軌跡如何發展與轉變。 

 

四、安置輔導（residential rehabilitation） 

本研究之『安置輔導』依據<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29 條規定少年法院依少年

調查官調查之結果，認為情節輕微，已不付審理為適當者，得為不付審理之裁定，

並為轉介兒童或少年福利或教養機構為適當之輔導。 

 

五、音樂團體（music group） 

本研究之『音樂團體』以樂團為形式呈現，由電吉他、歌唱、貝斯、爵士鼓、

薩克斯風等樂器組合而成，利用音樂練習，以舞台表演的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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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偏差行為青少年在學習音樂後生命歷程的改變，而文獻是為

了讓研究開始前，對研究的問題與現況再作釐清與探討，因此，在文獻探討這章，

我將分為三個部分討論，第一部分討論我國目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現況，與研究

對象的重要性，第二部分討論司法安置的現況，第三部分探討音樂如何對人產生

影響，及國內外的期刊論文是如何闡述音樂中的發現。 

第一節 青少年的偏差行為 

    青少年偏差行為一直是犯罪學中很重要的課題，而本研究探討的對象是司法

安置機構中的青少年，所以第一部分先定義青少年的偏差行為及其在犯罪學中的

重要性，第二部分用資料綜觀目前我國青少年偏差行為狀況與特性，第三部分運

用犯罪學探討青少年偏差行為是如何產生，並且有什麼特性，第四部分則闡述目

前我國對於偏差行為青少年的處理方法。 

 

一、偏差的定義及少年偏差對犯罪生涯的影響 

偏差行為在犯罪學的使用很廣泛，但偏差行為與少年犯罪行為常被混為一談，

依據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12 歲以上 18 歲未滿之人有觸犯刑罰法令之行為

者，稱之為少年犯罪，相對於犯罪行為，偏差行為是一個較為廣泛的概念。目前

我國青少年行為的嚴重程度可區分為「觸法行為」、「虞犯行為」、「不良行為」三

類，「觸法行為」指觸犯國家相關刑事法令的行為，並適用刑法的規定，依少年

刑事程序予以處理，如：竊盜、吸食毒品、恐嚇、搶劫、殺人、傷害等等，之刑

事所規定之法；「虞犯行為」指行為尚未構成觸法行為，但有觸犯法律之虞，法務

部司法官學院（2016）對「虞犯行為」的規定：經常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者、

經常出入少年不當進入之場所者、經常逃學或逃家者、參與不良組織者、無正當

理由經常機帶刀械者、有違警習性或經常於深夜在外遊蕩者、吸食或施打煙毒以

外之麻醉或迷幻物品者、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者等八項，如有上

述虞犯行為時，應移送少年法庭，依少年保護事件處理；除兩者有明確法律規定

外，其餘行為如未成年吸菸、嚼檳榔、飲酒或在公共場所高聲喧嘩、無正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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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他人，經勸阻未聽、無照駕駛…等等其他行為，警察將依「警察機關防處少

年事件規範」7規定予以登記「勸導少年登記表 」8，學者通常認定以上行為均屬

於少年的偏差行為，張麗梅（1993）曾就犯罪與偏差行為之間的關係提出三點說

明；1.有些行為是犯罪行為，同時也是偏差行為。例如：殺人、竊盜；2.有些行

為雖然不是犯罪行為，卻是偏差行為。例如：上車不排隊、自殺等；3.有些行為

雖然是犯罪行為卻不是偏差行為。如制定之律法，雖為法律限制之行為，但不為

社會所支持時，則其行為並不被視為偏差行為，所以雖然多數學者認為犯罪行為

是隸屬於偏差行為的關係以圖 2-1-1 表示，但偏差行為與犯罪行為其實是有交叉

關係，而偏差行為較廣泛，如圖 2-1-2 所示（蔡德輝、楊士隆，2008），本論文選

用圖 2-1-1，即偏差與犯罪行為為隸屬關係，故即偏差行為涉及的範圍較廣，較

能包含研究對象之行為表現。 

 

 

圖 2-1-1 偏差與犯罪行為之隸屬關係 

 

圖 2-1-2 偏差與犯罪行為之交叉關係 

                                                 
7 內政部警政署 96 年 12 月 24 日警署刑防字第 0960016328 號函修正。 

8內政部警政署，警察機關防處少年事件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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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對象之所以選擇偏差行為青少年，原因在於學者認為青少年偏差行

為是預測將來一個人是否會犯罪的關鍵因子，在 Hirschi 與 Gottfredson 的自我控

制理論中提到犯罪與年齡的關係，認為青少年時期的自我控制建立與成熟，會影

響成年後的犯罪行為（圖 2-1-3），若青少年時期的自我控制建立完全，能大大影

響未來犯罪的可能性（引自 許春金，2013，323-331 頁），其理論的核心在於犯

罪是一群低自我控制者（犯罪），在犯罪機會的促成下（犯罪性），以力量和詐欺

來追求個人 自我利益的立即滿足行為。 

 

圖中無論甲、乙、丙自我控制都因社會化關係隨年齡增長而逐漸增強，並在

成年中期以後趨於穩定，意味著日後的生命事件對自我控制之影響是有限的，此

理論強調出生後至 15 歲左右自我控制的建立與形成是影響日後犯罪性的重要時

期，所以此階段的偏差行為被視為非常重要的關鍵因子。 

 

 

 

圖 2-1-3 不同年齡犯罪率與自我控制之關係 

資料參考：許春金（2013） 

 

二、我國偏差行為青少年的現況與討論 

（一）偏差少年人口比率居高不下 

兒童與少年人口數占總人口的比例逐年減少，但要維持高經濟產值與持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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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兒童與少年人口素質便顯為極為重要，而此階段的少年正值生長快速期，心

智未成熟且好奇心強的階段，判斷與解決能力的不足，無法維護自身權益和保護

自己，常犯錯或被引誘、利用，造成生活適應與影響未來的正常發展（孟維德，

2012），而犯罪學研究以證明，生命早期觸法者，未來成為成年犯的比例相當高

（蔡德輝、楊士隆，2008），在孟維德（2012）比較觸法與正常的國中、小學生

研究中發現，觸法青少年在家庭功能、學校功能、自我控制、偏差行為的指標上

都與正常國中、小學生達統計顯著差異，換言之，觸法組的孩童在家庭與學校的

社會化功能發揮不及正常組，在性格上較為衝動、缺乏執著與專心、自我控制力

低，數據上也顯示觸法行為孩童有較多的偏差行為（逃學、逃家、抽菸、飆車、

破壞公物等）。 

 

    青少年的犯罪問題及目前青少年犯罪比例，依照法務部統計資料，比較每年

十萬人口中犯罪人數的比較發現（圖 2-1-4），青少年的犯罪問題以 2007 年最低，

每 10 萬人中有 455.44 人犯罪，2014 年雖稍有下降為近五年最低，但每 10 萬

人中仍有 580.89 人犯罪，還是比 2006-2011 年的數據平均高，而青少年的犯罪

問題在 2015 年最高，每 10 萬人中有 656.76 人犯罪，綜觀青少年犯罪狀況皆在

2011-2015 與 2006-2011 年的比較上，數值都明顯較高，顯示少年兒童犯罪在近

幾年的嚴重性。  

 

 

圖 2-1-4 2006-2015 少年犯之犯罪人口趨勢 

資料來源：司法院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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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少年犯罪集中在傷害及竊盜 

在法律的實務上，犯罪行為與虞犯行為常被學者做分別比較，其犯罪行為依

行為嚴重程度可分為保護事件與刑事案件兩類，（圖 2-1-5）比較近 10 年各裁判

觸法少年兒童犯罪總人數（不含虞犯）的變化結果發現，少年兒童犯罪總犯罪人

數在 2012 年最高，2011-2015 年總人數比 2006-2011 年總人數高。在 2012 年保

護事件人數最多，近五年有較高的趨勢，而虞犯少年人數在 2013 年最高，近五

年也大幅增加的趨勢，在刑事案件部分，近 10 年各年人數有小幅增減，在 2015

年最低，目前我國少年兒童犯罪情形有九成五以上屬於保護事件，而嚴重的刑事

案件只占數據中的少部分，顯示討論少年偏差問題時，應把重點放在人數眾多的

觸法少年（未到達刑事案件標準）與虞犯少年的多數案件上。 

 

 

圖 2-1-5 近 10 年法院審理少年兒童觸犯刑罰法令人數暨虞犯人數趨勢圖 

資料來源：司法院統計 

 

在建立犯罪行為與虞犯行為的狀況後，必須瞭解目前這些我國目前青少年犯

罪的特性，在現行法律上，針對觸法但在未到達刑事案件標準的少年案件，以犯

罪事件可做以下分類（表 2-1-1）以 2015 年為例，以竊盜罪與傷害罪比率最高，

其次是妨害自主、妨害自由、毒品危害、公共危險，在竊盜問題雖然因為逐年減

少，但每年青少年犯罪總數卻沒有因此下降，因此在其他問題與毒品危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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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前青少年犯罪事件的重要課題。 

 

表 2-1-1 少年兒童保護事件罪名（2015 年） 

 人數 百分比 

竊盜罪 2017 18.61 

妨害性自主罪 864 7.97 

傷害罪 2064 19.04 

妨害自由罪 329 3.04 

恐嚇取財罪 187 1.73 

詐欺罪 424 3.91 

公共危險罪 775 7.15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971 8.96 

其他 3207 29.59 

總數 10838 100 

資料來源：法務部統計 

 

三、從社會鍵理論探討少年偏差成因 

大多數犯罪學理論在討論犯罪（偏差行為）如何形成時，主要偏離不了個人、

家庭、社會、學校等幾個因素（陳聰文、陳佳琪，2000），筆者將以社會控制理

論討論犯罪是如何發生，並在引入台灣學者與研究情形，說明主要影響青少年偏

差行為的原因為何。 

 

在 Hirschi 的社會鍵理論中認為，人性本為非道德或自利功利的動物，所有

人皆有犯罪傾向，當人不受外在法律控制和環境的陶冶時，則可能產生偏差行為，

而 Hirschi 認為社會鍵要素有四:（引自 許春金，2013，頁 311-321） 

 

（一）附著(attachment) 

    Hirschi 強調人的感情附著是防止犯罪最重要的工具，所以也被認為是情感

要素，特別指出三種依附關係的重要性，附著於家庭父母、學校、同輩團體，Hirschi

在過去研究發現不論孩子家庭背景為何，只要孩子對父母感情上的認同增加，孩

子從事非行行為的可能性就會降低，此外當父母分享孩子的生活點滴時，孩子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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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視父母間的關係連結，越不會產生偏差行為，同樣在依附學校與同輩團體間，

不論是在學校的參與程度、同學間的相處，若孩子不依附父母親、學校、同輩團

體，則會遊蕩於社會控制之外，更高的機會接觸犯罪的可能。 

（二）奉獻(commitment) 

    指的是物質要素，意即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願意對事情作出奉獻及努力，當個

人的奉獻程度較高，就會考慮代價所產生的影響，為了不失去一直以來追尋的目

標與期望，可能的犯罪必須降低。 

（三）參與(involvement) 

    指個人對合法行為的投入時間，當個人投入於合法行為的時間較多，便沒有

時間和精力感知誘惑，從事其他犯罪活動，為社會鍵中的時間要素。 

（四）信仰(belief) 

    是社會建中的道德要素，人類社會因彼此互動、磨合而建立起一個被普遍社

會大眾認可的規範意識。相信社會公民共享的價值觀及道德標準，健全信念能強

化個人的自我控制力，所以當一個人對社會的道德規範偏差或不尊重法律時，便

有可能發生犯罪行為。 

     

所以當人與社會建立高強度的社會鍵時，即可防止犯罪發生，而其中 Hirschi

認為家庭因素是社會鍵中很重要的因素，也是許多學者與研究討論的主要導致偏

差行為的原因，在侯崇文（2001）曾分析家庭結構與家庭關係對於青少年偏差行

為的影響，研究發現雖然家庭結構健全的青少年，也有可能會出現偏差行為，但

是，家庭結構不健全的青少年，在行為方面的問題顯得較為嚴重，整體而言，父

母對小孩的支持與鼓勵越多時，在行為上的要求越高時，小孩越不會出現偏差行

為。 

 

陳秀華（2006）針對基隆地區的七所國中做量化研究，探討其家庭關係與國

中生的偏差行為是否相關，結果發現與偏差行為的相關會因為「生親家庭」、「隔

代家庭」、「單親家庭」而有所不同，其中家庭結構越完整的其偏差行為的可能越

低，同樣的在司法院（2016）針對 2015 年犯罪青少年的雙親狀況統計結果，如

表 2-1-2 所示，發現約有 62%的犯罪青少年的家庭父母狀況是不正常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5%BE%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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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犯罪青少年的雙親狀況統計（2015 年） 

雙親狀況 人數 百分比 

正常 4075 38.00 

父母分居 271 2.50 

父母離婚 4346 40.10 

離婚再婚 626 5.78 

喪偶再婚 107 0.99 

喪偶 682 6.29 

其他 731 6.74 

總計 10838 100.00 

資料來源：法務部統計 

 

除了雙親的狀況外，管教態度的不當、犯罪家庭或具有非行傾向的家庭、貧

困家庭、親子關係不良等也都是可能影響青少年犯罪的成因（蔡德輝、楊士隆，

1997），當然並不是所有犯罪原因都是來自家庭問題，但對於此階段的孩子都需

仰賴家庭來說，家庭對孩童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而另一個主要原因在於學校，孩

子求學階段投入了大部分的時間在學校中，但以現行社會的主流體制下，升學已

成為教師或孩子評斷個人的第一標準，教師不再認真看待每一個學生，而孩子若

在學校得不到好成績，就不受重視，於是可能導致孩子翹課，最後產生偏差行為

（侯崇文，2003；陳亭瑋 2013）。 

 

四、目前我國處理青少年偏差程序討論 

我國針對偏差青少年的處遇依嚴重程度區分為三類，最嚴重如判刑入監服刑，

次之為保護管束處份，最輕則為警方登記的「勸導少年登記表 」，而入監一直以

來都被認為不是處理少年犯罪最好的辦法，學者 Edwin H. Sutherland 認為犯罪是

經由學習而來的，提出的差別接觸理論認為犯罪行為、動機、技巧的獲取是透過

學習過程而來，即當接觸犯罪人多於非犯罪人時會傾向犯罪，所以避免青少年的

犯罪學習效果是必須的（引自 許春金，2013，頁 385-390），另一點問題在於標

籤理論，論點認為當行為人被標上犯罪的標籤後，不僅會產生烙印效果，同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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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修正自我形象，認同自己是犯罪者，並使將來產生更多犯罪行為，所以標籤理

論提出了四個刑事政策上的建議：1.除犯罪化：對於不必列入犯罪的行為，盡量

予以除罪化；2.轉向處遇：將青少年案件從刑事系統，轉交由社會部門處理；3.

正當程序：要求少年司法活動中必須嚴格遵守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以保證少年兒

童在司法活動中得到公正的處理；4.非機構化：與轉向措施相互配合，減輕司法

機構及監禁對青少年的負面標籤效果（引自 許春金，2013，頁 402-410）。在這

樣的刑事政策發展下，我國目前也漸漸將未嚴重達刑事標準的青少年案件交付社

區矯正處遇的其他處分（楊士隆、林健陽，2007）。 

 

當少年觸法或兒童觸法時，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18 條9進入法院，法院收到

案件後，交由少年調查官進行『審前調查』10，彙整結果報告法院，法院裁定處

分前若認定少年不適合由家長帶回，則可能裁定先將少年收容於少年觀護所。進

入審理時，參考少年及家長意見，為達成以少年健全成長、預防犯罪的目的，依

個案性質，給予訓誡11、保護管束12、安置輔導13、感化教育14四種不同保護處。

                                                 
9 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法院於執行職務時，知少年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者或少年有以下情

形之一，依其性格及環境，而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經常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者、經常出

入少年不當進入之場所者、經常逃學或逃家者、參加不良組織者、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刀械

者、吸食或施打煙毒或麻醉藥品以外之迷幻物品者、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

為者。少年如有其中之事件者，應移送該管少年法院。 

10犯罪案件的過程、少年的身心狀況、家庭情形、教育程度及學行表現等等。 

11訓誡由法官執行，以開庭的形式告誡少年法律常識及應注意的事項，通常一次即可結束。如果

另外被裁定應「假日生活輔導」，少年必須依照少年保護官指定的日期到法院報到、參加團體課

程或勤勞服務、個別晤談等，執行以次數計算(3 次至 10 次)，視輔導成效決定。 

12保護管束之執行期間為 6 個月以上、3 年以下，視輔導成效而定。少年應保持穩定正常的生活

作息，遵守法律規定，否則若違反應遵守事項，將可能受到勸導、留置觀察等輕重有別的處罰，

最嚴重的甚至可能被撤銷保護管束，所餘期間交付感化教育。 

13針對特殊家庭背景、教養環境之犯罪少年，法官可能裁定交付安置於適當之福利教養機構，來

執行這個輔導處分，期間為 2 個月以上、2 年以下。也就是說，少年將必須離開原來的家庭環境，

改住在特定的福利教養機構，接受其安排的學習生活。 

14過去的感化教育，是在「少年感化院」執行；現在則改在「少年輔育院」(全台共有 2 所)或「矯

正學校」執行，期間為 6 個月以上、3 年以下。這個處分的性質最為特殊，屬於全面性的改變少

年的教養環境及學習生活，少年將受到監禁、失去自由，但同時也能達成強迫學習、矯正犯罪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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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為移除少年監獄所帶來較為不良的標籤效果，保護案件數也越顯增加，

如表 2-1-3 所示，近年法院為保護少年免被貼上入監後標籤，將犯罪行為較輕或

其他情形，更願意將少年交付保護管束中，希望藉由較輕處分或機構內安置，為

少年日後預防犯罪之最佳利益做考量。 

 

表 2-1-3  少年兒童保護事件審理收結情形 

年別 件數共計 訓誡 

(併假日生活輔導) 

保護

管束 

安置

輔導 

感化

教育 

其 他
15 

2006 10244 4537 4428 168 467 644 

2007 10082 4511 4364 149 474 584 

2008 10925 4798 4776 146 578 627 

2009 11267 4874 4717 170 605 901 

2010 11770 5154 4857 194 579 986 

2011 14208 6351 5721 155 762 1219 

2012 15899 6837 6357 151 815 1739 

2013 15686 6515 6453 161 809 1748 

2014 13021 5466 5400 193 662 1300 

2015 12514 4707 5489 154 688 1476 
 

資料來源：司法院統計處 

 

    訓誡與保護管束是不會離開原生家庭，屬於假日輔導或觀察類型，而安置

輔導與感化教育雖然都需要離開原生家庭，但實質上有很大的不同，由於我國

目前的感化教育由兩所矯正學校執行，所以在管理人數眾多的情況下，規定與

自由的限制也較多，而安置輔導則比較類似於寄養家庭的狀況，人數管控相對

較少，也可以執行個別輔導與資源較為充足，所以，在法院認定青少年依其個

別與家庭狀況判至安置機構時，該如何發揮最大的輔導與資源能力，對於這些

青少年給予真正有意義的幫助，即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第二節 我國司法安置少年之發展與現況 

本節主要聚焦在司法安置機構上，首先探討這些青少年是具備什麼特性，會

                                                 
性的效果。（取自-台中地方法院首頁-少年司法專區-安置輔導介紹） 

15因討論層面太廣整理至一個大項目，其中包括移送管轄、不付保護處分、移送檢察署、協

尋、併辦等等。 

http://tcd.judicial.gov.tw/2014tcd/index.aspx
http://tcd.judicial.gov.tw/2014tcd/NewsType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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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安置機構中，接著講述安置機構的必要性，及其需具備的功能，最後討論目

前安置機構所遇到的問題與挑戰，藉由本節的探討，希望能對司法安置機構做一

個初步的了解，並在研究結論上，給予相關司法安置機構建議的可能。 

 

一、安置少年的特性 

目前我國的安置依法源的不同，可分為三種體系，分別為少年保護體系、防

治少年性剝削體系、少年非行輔導體系，其分類在保障不同對象，且在時間及名

稱上都有所不同。 

少年保護體系的法源是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其安置對象為無

依少年、逃家、懷孕或生育遭遇困境、受虐、目睹家庭暴力等未有犯罪情形，卻

不適宜在家內教養者，安置於機構中，並可分短期至長期，短期最短為72小時，

長期最長可安置到20歲或大專畢業，此種類型安置為社政或社福機構。 

防治少年性剝削體系的法源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其安置對象為從

事性交易者、從事性交易之虞者、未婚懷孕、遭受性侵害、進入特種行業等性方

面情形，短期最短為72小時，並在兩週至一個月內提出觀察報告，長期最長可至

20歲。 

少年非行輔導體系的法源為少年事件處理法，其安置對象為出現偏差行為、

輟學、逃家、藥物濫用、攻擊行為、犯罪行為者，其安置時間為兩個月至兩年，

得延長兩年，此類型少年即為本研究討論之對象，此類青少年進入安置機構的普

遍原因為有偏差行為，但罪行未嚴重到入監服刑，並在法官認定可能原生家庭不

適任繼續照護青少年的情況下，為少年的最佳利益，判至安置機構，希望由安置

機構的規章與全新的生活環境，藉以改變青少年未來再犯的可能性。 

侯崇文（2003）認為青少年的結構因素可以視為偏差的根本，脫離不了家庭

與學校兩個因素，由於家庭結構、管教方式、經濟地位、家庭氣氛、家庭犯罪傾

向等等因素，可能造成青少年離家行為或在外遊蕩，但作者也指出不一定是家庭

有問題的青少年就一定會出現偏差行為，但比例上會比一般家庭來得更高，而學

校上，而作者提到學校因素則是在現代民主化教育之下，由於老師已喪失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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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性，並無法在學生成長時得到應該的紀律與尊重，使得學校在於這些青少年

的心理已無法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與地位，而另一方面，青少年在主流的教育下，

已成績好壞定義孩童，所以無法在學業上取得良好成績的他們，受到的關注也遠

不及學業成績優良的學生，使得這些學生被排擠到學校之外，造成逃學逃家的情

形。 

 

而這些少年可能擁有追求利益滿足、揚棄傳統價值觀、以自我中心為概念、

不尊重權威等等特質，在侯崇文（2003）中，作者認為這些少年的偏差特質，是

社會化過程的產物，這些青少年較不會為未來打算，缺乏『延遲享受的概念』，

由於家庭問題，導致青少年不願意吃苦回饋家庭，也同時降低對於團隊的使命感，

在多元化的社會下，這些少年擁有太多選擇的機會，打工、玩樂、休閒場所大量

增加，大大改變了這些青少年選擇傳統工作的機會。而這些青少年常常打著以『只

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口號，以自我為中心，做事前不考慮家庭或團體，

導致自行離家、逃學等情形。在事事講求公平、平等的社會下，青少年擁有太多

的權力，使得過去對於尊師重道的傳統概念消失，青少年的價值觀也大大的改變。 

 

而會導致少年進入安置機構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家庭，近年來社會工作研究

者發現，許多被安置於機構的青少年的特性是缺乏正常家庭功能或不利於少年成

長的家庭背景與環境，無法在青少年犯下過錯後，給予青少年改變或防止其再犯，

也是因為這些因素，法官或相關社政人員認定少年不適合在原生家庭中繼續成長，

才考慮將少年帶離家庭，安置於一個暫時的家庭替代處所。這些個案父母的問題

不僅僅是單親或隔代等等缺失，也有許多衍生出來的家暴、藥毒癮、經濟問題以

及教育問題等狀況，所以可歸納出安置機構青少年一個共通的特點，那就是家庭

失功能或功能不彰，在這樣功能不佳的家庭中，很少能帶給少年正確的價值觀、

提供正常的教育輔導，甚至連一個棲身之處的給予都有困難（李三益、張瑋庭，

2013）。的確，安置輔導機構被視為是家庭與監獄的中間處遇，不過這些非自願

被安置的青少年早期大多有一些特殊經驗，在個人方面常伴隨翹家、逃學甚至有

非法行為，這些經驗少年更容易缺乏安全感、無法適應群體生活的情形。 

 

二、為什麼需要安置機構 

由於司法安置依少年狀況可能會裁定於少年監獄、感化院、觀護所、安置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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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等等，但前三者有著相對明顯的標籤效果，與限制自由、影響正常求學與生長

的可能，如張淑芬（2012）對於男女兩所觀護所個案結案兩年內是否再犯的研究

發現，質性研究的結果是觀護所的司法收容會增加男性少年之再犯率，並且收容

對於預防少年再犯無顯著的影響，反而還有更不良的影響力存在，所以安置輔導

是一種社會矯正處分，交付對象應屬非重大犯罪者為目標，許多家庭因素、缺乏

社會支持系統，或具修復性處遇目標對象，較適合進行社區轉向（胡中宜，2013a）。

安置輔導給予一個新環境，讓偏差行為青少年有重新開始並脫離原犯罪可能環境

的機會，Robert Sampson & Johm Laub 的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提到，犯

罪及偏差行為可受日後生命事件所影響，所以犯罪的終止會經由四個主要途徑而

有所改變，切斷過去不良的影響、提供監督或監控，以及社會支持和成長的機會、

改變了日常生活的結構與型態、提供自我認同的改變，當有了上述的四個機制後，

中止犯罪會透過一個過程而自然發生，無需有意識或刻意的終止犯罪，所以當我

們要討論犯罪與生命轉折時，必須以動態的眼光看待，Sampson Robert & Johm 

Laub 提到生命早期的錯誤事件並不會一直詛咒我們，生命是動態的，改變能力

是人類發展和演化不可或缺的要素，所以中止犯罪是一種不斷的努力展現，並不

只是早期的社會化歷程而已（引自 許春金，2013，338-348）。 

 

而中止犯罪的意義，並不是一個時間點，而是一個過程，是一個犯罪及偏差

行為頻率與嚴重性遞減的歷程，並使個體在最後達成真正的終止結果，在黃曉芬

（2006）的研究中發現，中止犯罪者與持續犯罪者明顯的差異在於社會連結，持

續犯罪者某種程度上與正向社會連結被切斷，並且持續性的與犯罪同儕保持聯繫，

但中止犯罪者卻有了新的正向社會連結，並切斷與犯罪關係的連結，人是有改變

力的（許春金、洪千涵，2012），偏差行為少年可能因為環境與家庭帶來種種不

良因素導致青少年處於游離狀態、逃學逃家、處在不良的環境等等，但安置機構

能帶給青少年阻斷過去不良因子的機會，並有機會體驗新的人生。 

 

三、安置機構須具備的功能 

來到安置機構的少年，面對心理上離開原生家庭，接收新環境的劇變，重新

適應新的生活，機構等於是全新的家，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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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安置及教養機構應滿足安置對象發展需求及增強其家庭功能為原則，並

提供下列服務：生活照顧、心理及行為輔導、就學及課業輔導、衛生保健、衛教

指導及兩性教育、休閒活動輔導、就業輔導、親職教育及返家準備、獨立生活技

巧養成及分離準備、追蹤輔導、其他必要之服務等 11 項服務。除以上規定外，

安置輔導機構還需提供「行為矯正」與「增強能力」在工作等輔導服務。而各安

置機構在增強能力部分，除內在增強外，最重要的當屬技能訓練，亦即協助安置

少年學習自立之相方案及作為。目前承接司法與社政轉介少年的機構提供協助安

置少年學習自立之相關服務措施如：就學與課業輔導課程安排、就業輔導、返家

準備、追蹤輔導、社區參與和特殊才藝等（李三益、張瑋庭，2013）。 

 

在胡中宜（2013b）研究中，調查了全台 19 間安置、離院機構與高中職、國

中共 231 人，發現機構內的青少年比一般生有更高的生活技能、社會能力得分，

表示安置機構對於個案的自立生活能力培育有成效，但在心理能力16的成熟程度

卻低於ㄧ般青年，表示安置機構照顧者應積極提供個案建立正向的照顧經驗，提

高青年未來的正向期待，已營造一個具有歸屬感、支持性的復原環境，才能提高

個案的復原能力及成長效果。  

 

陳毓文（2008a；2008b）兩項研究發現，不同年齡性別的個案要以不同輔導

政策來協助個案，憂鬱與自尊心有很強的關聯性，並且論述青少年自殘行為並沒

有因為進入機構而減少，原因是青少年無法將內在的需求與感受用言語表達，所

以兩項研究都顯示，安置機構工作者扮演重要的角色，除了傾聽、陪伴與支持青

少年外，安置機構也必須教導青少年排解情緒壓力的方式，如：運動、其他活動

等等。 

 

安置機構已不像過去可能有著虐待孩童與管教無方的問題，我們是不是該討

論機構內外在所能提供孩子更多的資源，與社會更多連結，並讓偏差青少年能在

機構中得到更多自尊、支持、與抒發的方式，如上述安置機構應該具備有休閒育

樂以及未來復歸社會的功能，在我所希望探討的主題中，學習音樂不僅僅能讓少

年在遵循安置機構保護下學習團隊與接觸社會訊息外，又能在休閒育樂上發揮作

                                                 
16自我監控、自我尊重、情感依附、情緒管理、復原能力、成功轉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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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並能發揮音樂團體所擁有的好處，並融合於安置機構中。 

 

四、目前安置機構遇到的問題與挑戰 

（一）安置機構整體床數與司法安置不對等 

雖然司法安置以被在國外研究中已被證實可以減少司法中不必要的拘束，也

比監獄對犯罪少年的矯治外更高的成功率且經濟花費更少（胡中宜，2013a），但

在我國安置的狀況卻還未達到預期，在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106 年對安置及教養機

構的統計中（表 2-2-1），不僅民營與公立收容率有明顯差距，整體收容率也只有

67 %，比較可安置服務容量依年份有逐漸上升的趨勢，但現有收容人數卻未因為

服務容量的上升而有顯著的增加，可見安置問題越受重視，卻未被充分利用，探

討原因在於過去針對安置效果的研究中，顯示安置效果不彰或機構工作人員對於

安置院童或院童間直接或是外顯暴力、教養文化、組織的經營觀、與安置體系問

題（鄭如均，2009；彭淑華，2007）。這些負面形象問題，雖然在近幾年的研究

發現安置成效是備受肯定的（胡中宜，2013a），許多研究都認為安置機構還是被

社會帶有負向的標籤（張婌文，2007），  

 

表 2-2-1 2006-2016 上半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容納情形 

 安置及教養機構   

服務容量  現有收容人數(年底)  

年別/ 

人數 

合計 公立 私立 公設 

民營 

合計 公立 私立 公設 

民營 

2006 年 3,961 1,023 2,671 267 3,010 914 1,928 168 

2007 年 4,273 1,043 2,943 287 3,158 903 2,063 192 

2008 年 4,561 1,030 3,230 301 3,430 940 2,275 215 

2009 年 4,719 1,011 3,374 334 3,453 869 2,365 219 

2010 年 4,554 1,067 3,170 317 3,619 919 2,477 223 

2011 年 4,577 980 3,275 322 3,609 873 2,501 235 

2012 年 4,816 971 3,539 306 3,549 840 2,508 201 

2013 年 4,985 955 3,700 330 3,542 826 2,463 253 

2014 年 4,991 931 3,727 333 3,501 836 2,456 209 

2015 年 5,004 931 3,743 330 3,475 806 2,450 219 

2016 年 

上半年 

4,985 915 3,734 336 3,335 764 2,358 213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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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安置機構的效果與成效越受肯定，但數據上安置機構的收容率卻未見

明顯增長，而近日爆發南投某司法安置機構，大量超收所衍生出的問題，發現許

多機構是不願意接納司法安置的孩子，認為這些孩子可能會帶給機構不良的影響，

甚至造成機構其他成員的不良學習效果等，政府在未強制機構必須收容司法少年

的情況下，法院與機構存在這兩難關係，一則雖然有床位，但卻無法將青少年安

置於機構中，二則在數據上看來收容率與事實不符，所以無法要求政府增加司法

安置機構，所面臨的問題，除了司法與民間機構需要整合外，經費與社會對於青

少年議題的重視度也是一大問題（曾華源、胡中宜、陳玫伶，2006）。 

 

（二）社會與政府資源無法進入機構中，導致機構無法給予孩童完善的幫助 

    人力不足，經費不足，一直都是安置機構最大的困境，一方面的原因是因為

政府補助上的經費問題，依政府法定相關資料，社福安置每人一天上限是 600元，

而司法安置每人一天上限是 650 元，一個月大約 18000 元左右的補助，雖然對於

一個青少年而言看似很多，但除了青少年日常生活的開銷外，相對應的還有社工

人員的薪資問題與機構的其他支出，以這樣的經費補助來說，實在不足，光就社

工人員的比例來看，社福安置是 1:6 也就是一個社工面對六位社福安置少年，而

相較司法安置則是 1:4，這同時也是造成許多機構不願易接收司法安置少年的原

因，要支出的開銷變得更大，相對的司法少年的問題也更多，經費與人力不成比

例，造成高流動率與無法和個案建立良好依附關係的情形（曾華源、胡中宜、陳

玫伶，2006）。在陳玫伶、李自強（2009）的研究中發現，機構工作者反應與地

方法院間最大的困擾是除契約範定之安置輔導費用外，缺乏其他經費支應；另一

方面則是資源整合問題，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我國安置機構應效仿國外安置機

構，在醫療、法律、心理治療、及復健、家庭治療、就業服務、公共救助、職業

訓練上與相關機構結合；但目前我國多半還是由機構單獨提供服務，並缺乏機構

的資源整合，導致機構並未給予少年全方位的輔助（張紉，2000；郭靜晃，2000；

邱汝娜，2003）。 

 

    最後社會資源的無法進入，長久以來，司法安置機構在社會大眾的眼裡，還

是一群偏差行為的製造者，並貼上負面標籤，社會大眾更願意捐贈給無家可歸，

或是人生遭遇不幸的人，因為沒有方法能讓社會大眾了解這些少年，所以獲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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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支持就更加艱難，而機構也更難有社區資源的進入，如志工、物資等等，而缺

乏社會支持與社會資源都會直接影響到少年對於自己的觀感，與自我認同的價值

觀。 

 

（三）長期在機構保護下的孩童，在離開機構後所面對的巨大挑戰 

    陳玫伶、李自強 （2009）針對六家機構的社工員訪談中發現，安置機構聚

焦在青少年生活照顧方面的安排，例如：平日與假日的起居作息、遵守規定等，

而結構性質的教育課程，主要重點在於關心孩子的課業或升學輔導，其他有關就

業輔導、情緒管理及認識生理變化等方面的課程設計或是相關活動則幾乎未見。

但對於長期受機構下保護下的孩子，若未在機構內借助著社工人員，與機構內外

的資源連結，青少年在將來離開機構後，很有可能因為適應上的問題，又步入犯

罪的途徑。在離院後的青少年，若年紀較輕會回到學校教育系統，並返回原生家

庭，而若直接進入社會工作的，則在求職上會遇到許多問題，在王俊鑫（2009）

研究結論認為社福系統在安置輔導制度中，除了需具備有個案問題輔導外，還必

須提供就學、就業、生涯規劃、與原生家庭聯繫與幫助個案重返原生家庭安排的

可能（張紉，2000）。 

 

    以我國目前的狀況而言，進入安置機構前後，對於個案而言是很大的分界點，

個案在機構內受到監督管控，並重新建立依附關係，但安置機構並不是長久之計，

個案也不可能永遠待在機構中，以此論點，機構除了機構內的照護外，還需著重

在個案如何成功接軌安置後的生活，並後追進入社會後是否穩發展，在曾華源、

胡中宜、陳玫伶（2006）研究指出，安置機構作為暫時性的家庭，對於一個少年

進入機構後，初期目標為少年進入機構的接受度與心靈需求為標準，中期目標則

為矯正其行為再度發生的可能，建立依附關係，改變生活態度，後期則必須將目

標放置在少年如何返家，如何培養獨立生活的技能，與接軌社會與工作的可能，

對於目前我國機構而言，前兩者為多數機構的重點，即在機構內的成效性，但在

機構內表現良好卻不代表其少年已具有對抗不良生態的能力，所以如何幫助青少

年穩定的回歸社會，便是目前最大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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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習音樂與行為改變 

從石器時代到現在，音樂在不同時期、不同文化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近年許

多學者開始研究音樂不同於其他藝術的原因，漸漸了解音樂中有某些特質，讓人

可以藉由學習音樂而得到生活上的改善，音樂是長久歷經時代演進下的產物，也

是一個不被時間所抹滅的藝術，本章將探究學習音樂後能得到什麼好處，及目前

國內外的研究是如何藉由學習音樂讓行為人得到改善。 

 

一、音樂對於人的影響 

早在西元 200 多年前，儒家的思想家荀子記載：「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

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樂論』中認為音樂能激發快樂的

情感，是人的情感絕對不能缺少的物件之一，荀子認為音樂能使人的志向高潔，

養成良好的德性，所以建議君王應以樂治國，但音樂究竟是怎麼影響人的呢？我

們若發現一首樂曲感動我們，表示樂曲能激發我們身體產生某些改變，不論是肌

肉緊張、肢體擺動、或發出聲音，激發情緒種種的行為，引發大腦的活動（Storr，

1999）。而近年科學家開始研究音樂能引發我們身體產生機制上的變化，Levitin

（2013）在「迷戀音樂的腦」中闡述，科學家發現演繹音樂時喚醒腦部神經運作

上比其他藝術來的更強，而且會牽涉到多巴胺17的釋放。Saarikallio & Erkkila（2007）

針對音樂在青少年自尊的整理研究報告，發現音樂不僅僅幫助青少年放鬆，更在

許多不同層面都有影響力，如社交、人際關係、減輕壓力。 

 

曾焜宗（2006）認為音樂能讓處於心智危險期的青少年能將接受音樂時產生

的情，轉為意與行最後轉為自悟的知，並增進自我控制情緒和行為的能力，不儘

如此作者也提到音樂具有社會融合的能力，能緊緊的把人們的心繫在一起，對不

同地區、種族的人們說話，它不僅僅能移風易俗，更能把愛與和平帶給人間。在

音樂對於同個案的自信心與同儕的信任感有正向的增強，也能帶給青少年在人際

關係上實質的幫助，在國內外的研究都得到證實（Suvi，2004；李品麒，2011）。

                                                 
17是一種腦內分泌物，屬於神經遞質，可影響一個人的情緒。因為它傳遞快樂、興奮情緒

的功能，又被稱作快樂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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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華貞（2009）針對兒童樂團的研究顯示，音樂遊戲增強了學生人文素養，並在

訓練中得到合協與團隊合作、榮譽心、成就感。而音樂中最被為人所認知的好處

是情緒表達，音樂可傳達個人感受，藉由音符、節奏、歌詞為自己找到情緒抒發

的窗口（蔣友良，2010；張凱婷，2011）。 

 

音樂中的練習行為、美的追求、情感抒發，團體中和諧、合作、社會功能，

或是表演帶來的成就感、自信、自尊的強化，都可看出音樂運用在人身上的好處，

還有太多值得我們在未來發現與探討。 

 

二、我國音樂介入之論文回顧 

    我國探討音樂的介入通常以音樂教育為主，如兒童的音樂教育、學音樂月後

的團體音樂教育效果等等，而音樂教育是施行於個體的一種藝術教育，同時也是

一種審美活動，音樂教育是人類特有的活動，個體必須仰賴感知、記憶、注意、

想像、情感、意志、興趣、理解等心理要素發揮其作用（張蕙慧，1995），而參與

者透過音樂教育課程，可以得到情緒上的紓解、藝術的陶冶、興趣的養成等等，

而另一部分則是精神醫學運用音樂影響人的效果，吳佳純、施以諾（2009）將 1999

到 2008 年的音樂治療論文作分析討論，結果可以將領域區分為心理領域、小兒

領域、老人領域、癌症領域、其他領域，其中，其他領域討論為一些病症與音樂

治療的個別討論，並針對腦部患者的機制改變的研究，研究結果發現音樂的介入

雖然可以改善情緒及行為反應，並且不具侵入性與副作用，但在使用的領域上還

未達普及。 

 

    而近幾年我國運用音樂改善行為人的專注力及心靈，如對失智症長者可以播

放一些緩和或是偏好的音樂來降低焦慮、緊張情緒，更可以喚醒正向回憶，改善

其躁動行為（陳思燕，2015），另外像是團體音樂治療活動，對於國小高年級泛

自閉症兒童在情緒調適與社交技巧方面是具有正向成長的（吳念瑾，2014）。陳

貞蓉（2012）對於有憂鬱傾向的護生，做了將近十週的中國五行音樂治療，結果

發現憂鬱情緒獲得了顯著的改善，除此上述舉例外，還有太多音樂治療研究針對

兒童、青少年、老年不同年齡層上，可能是智能障礙、心理病症、自閉症、或對

於睡眠、注意力改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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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國目前對於音樂治療的文獻探討後，我得到兩個啟發，第一點國內大部

分都是針對聽音樂而不是學習音樂後的效果，聽音樂帶來的影響及對於大腦產生

的變化為何，與我所希望做的論文取向，「學音樂所發揮的效果｣有很大的不同，

第二點絕大多數論文專研在臨床音樂治療上的使用，也就是精神醫學對於兒童、

少年、老人症狀改善上的使用，然而在犯罪學上還未見針對學習音樂對於青少年

犯罪行為影響論文的陳述。 

 

三、國外運用音樂教育之文獻回顧 

    雖然國內討論音樂運用在犯罪學領域上的研究並不廣泛，但國外的文獻早有

許多討論研究之，Anderson & Overy（2010）針對青少年犯罪人進行一項研究，

將 14 名自願者分為三組，學習音樂組、藝術組、教育控制組，在三個月教育課

程介入後，訪談前後檢查受試者的情緒、自尊、自我控制和識字能力等等。結果

發現，在參與課程後，音樂和藝術團體在這些項目上，表現都明顯更好於控制組。 

 

    在受刑人音樂教育的運用上 McNeill 等 （2011）針對 200 多位受刑人進行

研究，目的為瞭解藝術的計劃與中止犯罪的可能，對五所蘇格蘭監獄與畫廊、劇

院、樂團、合唱團、演奏團的合作計劃中發現，受刑人因為參與藝術教育學習後，

得到許多方面的增強，此研究的發現 200 多位受刑人不僅改善了文字能力18，對

自己、家庭、同伴、監獄制度都產生不同的看法，對於受刑人在 「想像」不同

未來的可能性、不同社交網路、不同身分的生活方式上都有幫助，雖然藝術教育

在監獄並不是必要條件，但卻能提供一個改變的機會，讓受刑人有辦法用新的感

觀感受人生，音樂教育提供監獄公平的機會，並增近受刑人之間的關係（Goddard，

2005），另一項研究整合受刑人在接受藝術教育後的看法，將藝術教育能給予受

刑人可能的好處做統整，其中認為藝術教育在態度改變、自我效能、健康、幸福

感、自尊、體驗成就、奉獻與決心、識字能力、計算能力、就業能力、同理心、

家庭關係、社會技巧、團隊合作與領導都有幫助（Djurichkovic，2011），雖然藝

                                                 
18識字能力能增強不同領域的自信，1.心理方面包括自尊、潛在的自我感覺、成就感 2.技能

方面包括溝通能力、閱讀、電腦使用、購物 3.參與更多活動能力與更能獨立自主生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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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方面包含很多種藝術，但在這方面的討論相較於我國是更為重視的。另一個在

國外常被討論的議題是監獄裡合唱團的影響力，在 Cohen（2007）的研究發現，

發現罪犯發展出更好的自我意識，並能夠與其他受刑人和社區成員建立信任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參加合唱團與未參加的控制組間情緒穩定，社會性，幸福和快樂上

的統計差異都達顯著。而同樣對受刑人作實驗的 Silber（2005）則在研究中針對

女性監獄合唱班解釋到音樂具有改善關係的能力，研究中發現指揮與成員關係、

成員間關係、個人作為成員與合唱團關係都會隨之進步，每次排練效果對於成員

身心都會產生好的影響。Music in Prison（2010）這項計劃涉及 2000 多個受刑人

與超過 170 個計劃，讓音樂教育在監獄中的效果以備受肯定，受刑人不僅能學習

音樂、演奏音樂、錄製音樂，他們還有機會能表演給外界社會的人看，並且促進

與社會的關係。 

 

    在面對不同文化上，使用不同音樂類型教育偏差行為人，在 Decalo & 

Hockman （2003）描述 21 位青少年在參加完持續六週每周兩次的饒舌團體治療

後，探討年輕人對 Rap 療法的感受，青少年表示傾向使用 Rap 治療，因為是有

利於社會技能方面的發展，有能有放鬆的效果，此外包括憤怒管理，衝動控制，

避免犯罪行為，道德發展，女性性別虐待和決策方面，都觀察有其效果存在。Baker 

& Homan（2007）對美拘留中心內的黑人青少年實行音樂計劃，結果指出這項計

劃的音樂會提供這些年輕人在規律環境中，短暫抒壓的可能，同時研究者觀察到

因為錄製 CD 與表演，使這些年輕人獲得成就和身份的自我肯定，這項計劃也利

用創作與作曲的過程，增強了受試者的自尊並且反思自己的行為，對於黑人文化

適用饒舌的音樂教育效果可能會好於其他藝術方面的教育方法。 

 

    Anderson, McNeill, Overy ,Tett（2011）更進一步指出他們的研究對象向他們

表達，有一天他們會離開監獄，而這項音樂教育計畫帶給他們更多選擇的可能，

研究指出在參與音樂團體後，這些青少年在成熟、社會聯結、自身觀感上都有高

度增強，訪談中成員也表示感受到過去從沒有經歷的感覺，並用新的想法看待事

物。Daykin, de Viggiani, Pilkington, & Moriarty,（2013）的研究整合 2011 年 3 月

到 7 月的針對不同國家有犯罪傾向青少年做音樂研究的討論，雖然因為文化與國

家上的差別，很難明確界定出音樂對於行為人在司法上的影響，但音樂的確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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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犯罪者或有犯罪風險或再犯罪風險的年輕人中，具有潛在影響力，同時指出，

所蒐集的量化研究中，音樂能提升個人成長、教育、心理健康，這在司法環境中

的年輕人是很重要的。 

 

    當然這些研究也談論到，音樂教育或藝術教育不管是對監獄受刑人或其他偏

差行為人身上的使用，還是受到很多限制，由於藝術方面的影響性都是比較個人

內心層面，即不是直接可以測量出是藝術導致他們不犯罪，但確實對於行為人許

多方面都得到改善。 

 

四、藝術如何影響青少年的自我認同感 

     

    以心理學探討『認同形成』的過程，個體在不同階段，嘗試各種不同的探索，

不論是早期兒童時期尚未處理的危機或現今青少年面臨的問題，個體嘗試各種社

會角色與活動，以探索自我的價值體系與未來方向，這些生活歷練，將形成青少

年的自我認同，而當青少年進入社會中，必須調整其意識形態、職業傾向、價值

系統等等自我結構，維持其本我自身的連續性，最終發展出適應社會要求、與他

人形成互動關係、發展出自我的一套信仰與價值觀（陳坤虎、雷庚玲、吳英璋，

2005）。  

 

    自我認同是 1963 年由心理學學者 Erikson 提出的心理社會期八階段，而在

1982，學者 Cheek 底定個人認同、社會認同的量表體目，並嘗試將集體認同納入

自我認同的內容中，而此劃分的三個部份理念，也是現今對於自我認同的主要概

念，首先個人認同是反應內在的心理傾向，指個體連續性與獨特性，包含個人價

值觀、自我知識、生涯目標、個體自我意識、心理狀態等等，是「私我」的自我

屬性基礎；社會認同則是個體與環境互動後的型塑認同，指公眾的自我意識與個

人社會角色，包含個人名譽、受歡迎程度、反映個人與社會的角色關係，是「供

我」的自我屬性基礎；集體認同的焦點則在納入個體之「重要他人與參考團體」，

如：家庭、同儕、學校、社區、國家、宗教等等的期待或規範，學者以三個部份

解釋自我認同的三個面向，對於自我想法與價值觀所產生的個人認同，型塑社會

支持的力量與存在社會價值中的社會認同，最後是個體對於同儕團體與生活環境

的自我認同感，去涵括對於自我認同感的各個面向所探討的議題（陳坤虎、雷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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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吳英璋，2005）。  

 

    過去對於自我認同的概念主要是在心理學上使用，用量表去了解受試者對於

自我認同的想法與強度，而現今有越來越多的藝術發展也漸漸開始使用自我認同

的概念去理解參與藝術的個案，是否真正對於其自身有著正向的影響力，如何昶

鴛 ; 尤智隆 ; 黃淑琴 ; 賴盈孝（2015）研究探討自行車環台騎士參與動機與獲

得的個人意義與價值，利用 MEC 技術訪談 60 位騎士，並用內容分析篩選出「屬

性」、「結果」及「價值」三個層級的關鍵要素，結果發現受訪騎士們自行車環台

過程可以得到自我認同，並藉由參與活動鍛鍊體力、毅力、意志力，培養自己面

對挫折的容忍力、克服自我障礙，以增強未來面對生活的各種挑戰，進而建立正

面的自我形象。而在劉豐榮（2013）探討藝術創作對於個體自我認同感的研究中

發現，藝術創作教學可以增強藝術家的奈外在自我認同感，並且提升藝術家持續

的自我探討與發現自己，並建構關於自己適切觀念與人生態度。張嘉閔（2013）

舉出社會支持對於青少年自我認同的重要性，並認為青少年尋找自我認同的方法，

並不是一昧的藉由否定、反抗權威來建立自己的價值，相反地，他們渴求得到他

人的認可，老師、同儕、家庭、社會的肯定，這些肯定對於正向的青少年自我認

同，有很大的影響。我國對於藝術與自我認同的關係，雖未有明確的研究針對自

我認同量表上的數據來解釋藝術的效果，但在許多研究的設計上已加入了自我認

同與自我成就的概念，相信未來藝術與自我認同的關係會慢慢被學者所重視（洪

齡襄、2009：蘇佩君、2009）。 

第四節 小結 

依照自我控制理論的論述，青少年時期的偏差行為會影響個人成年後的犯

罪行為，如果不加以控制，犯行可能越多也越嚴重，在我國目前青少年的偏差

行為統計來看，近幾年的確是有較高的趨勢，面對少子化與老年化的我國人口

發展現況，青少年問題是必須要解決的，在前述的文獻探討中，雖然安置做為

家庭與監獄之間的處遇，但實質上在收容率卻未達預期，其原因在於安置機構

過去的不良形象、安置機構內部提供給少年的效果太過制式化、無法解決少年

內心問題、安置機構無法與做有效的社會連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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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研究也指出，安置少年缺乏的特性當中，有許多是音樂教育可以提供

的，在個人方面如：情感藉由音樂得到抒發、對改變這種由舊轉新的態度，因

為學習藝術的興趣，而漸漸接受改變的可能、青少年的低自控情形的變化，如

專心度、缺乏挫折容忍力、持續等藉由音樂練習達到改善效果；在與他人相處

上：團隊合作所得到穩定關係、表演帶來的成就感與讚賞、領導能力的增強等

等，除此之外，音樂的效果藉由表演也能與社區間發生緊密接觸，使社會對於

監獄的觀感改變，倘若能使監獄的行為人或對監獄的觀感改變，怎麼會不能推

行到安置機構身上呢？ 

 

在有了這些想法後，我發現音樂能帶來的效果還有太多值得我去討論，而且

如同文獻顯示，音樂教育相關的論文在我國還未發展，但在國外已被證實有間接

的效果，我國在近年來安置、感化院、監獄的藝能訓練上都開始發展茁壯，但卻

鮮少有人針對此方面做出研究。在我實習其間，參與了一場臺北監獄中的樂團表

演，那時的我就被現場的氣氛所感動，10 人左右的樂團，用吉他、bass、小號、

長號、鼓，演奏及抒發自身情感，成員們從演出到結束，臺下的目光、臺上下的

互動、演出者的認真與技巧的磨練，情感的抒發等等，其中ㄧ首表演曲目是老鷹

樂團的 hotel california，這首描述逃不出某個地方與深陷其中的無奈，這首歌後

面的歌詞寫到「Last thing I remember，I was Running for the door，I had to find the 

passage back，To the place I was before "Relax," said the night man，"We are 

programmed to receive，You can check out any time you like，But you can never 

leave!" 」這幾段歌詞，充分表達了受刑人的感受，錯了一步進來這條不歸路，就

算今天離開這個地方，也已不是過去的他們，如果身在監獄中的他們不能用言語

表達心中無限感慨，那就將自己交給了音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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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法，本章對於研究的方法、對象、訪談中會用到什麼

工具、及資料如何蒐集與必須注意的研究倫理問題作討論。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特定對象，即偏差行為青少年在參與音樂團體後的經驗，由於

需要對個案參與前後的生命歷程的深入討論，研究方法採用質性研究法中的深

入訪談。 

 

深入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是質性研究中經常採用的資料蒐集方法

之一，訪談者利用與受訪者間口語交談的方式，發現影響研究主題或解釋研究

對象的因素，而這些因素，無法從表面的現象資料和普通的訪問獲得，故使用

深入訪談法（高淑清，2008，頁 116-130）。 

 

本研究以生命歷程理論評估受訪對象，生命歷程理論是從動態的視角看待

在整個生命過程，包括童年、青少年、以及成年時期個體犯罪行為的穩定和變

遷，不同於傳統犯罪學理論探究的不是犯罪行為的差異，而是個體間犯罪行為

的差異與體內犯罪行為的穩定和變遷，生命歷程強調生命歷史階段的重要性，

及如何全面地看待不同生命歷史階段之間與犯罪行為的聯繫（陳曉進，2007），

本研究不僅對於參與音樂團體後的看法，為全面獲得生命過程資料，問卷設計

上要包含過去事件、未來期望的不同階段生命意義。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針對一個音樂團體做訪談，此團體目前是安置機構的樂團，訪談的

主要對象是樂團中的五位成員，基於每一個參與樂團成員的個性、獨特性、及

過去生活經歷的不同。質性研究為了深入瞭解研究參與者的經驗及經驗背後意

義，必須能提供豐富的資訊，因此，在時間與方法的限制下，選擇符合研究目

的及能夠回答研究問題的個案，重點不在樣本數量的多寡，而是樣本提供的資

料能夠讓研究的方向直接與研究問題串連起來（Miles & Huberma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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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研究對象外，為了使資料能得到交叉驗證，本研究也針對安置機構中的重

要他人作訪談，如機構中的輔導、社工等，有參與少年生命轉變過程的對象作

訪談，提供資料的可驗證性。 

 

本研究採用立意抽樣（purposively sampling）作為抽樣方法，研究者依照個

人主觀判斷，尋找符合研究目的及問題的對象，以選取適合的研究樣本（Babbie，

2005），由於本研究對象為特定對象，偏差行為少年學習音樂後的改變，必須挑

選符合研究目的樣本，故選擇立意抽樣。 

 

參與研究者目前年齡在 18-25 之間，為過去曾有偏差行為，而被法院安置在

少年輔導機構，皆為司法安置進入機構，成員們在機構中學習樂器，並組成樂團，

藉由分享自身經歷與熱愛台上表演的形式，並改善了自己對於人生的態度，也發

揮對他人的影響力。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樂團主唱小 King、吉他手 EL、貝斯手

貝爾、鼓手 DT、薩克斯風手小風等五人，目前成員皆已脫離保護管束，但仍然

留在機構中，除了擔任樂手定期舉辦活動外，也在原機構中處理相關行政事務與

幫忙管理機構中年紀較小的孩子。我在 2016 年研究所暑期實習至今，瞭解了他

們過去因為家庭功能與其他方面的失能，導致青少年時期的逃學逃家或其他的偏

差行為產生，在實習的過程中，認知音樂對與每個成員的影響性，並以訪談與觀

察的方式，記錄下音樂團體如何使成員們的生命態度轉變。 

第三節 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四種資料蒐集法：自然場域參與、直接觀察、深度訪談、文件分

析與物質文化分析（鈕文英，2014）。首先，觀察是質性研究的核心，在參與觀

察中，研究者將同時扮演觀察者與參與者兩種角色，融入參與者的社會世界，如

同經驗當事人的經驗一般，另外，所有觀察一定要有紀錄，也許是文字或錄音，

稱之為田野筆記19，並且必須遵守具體、詳細、非判斷（Silverman，2009）即不

加入觀察者主觀價值判斷，本研究中將除了機構周圍與青少年的觀察外，在訪談

                                                 
19田野筆記：1.訪談當時所做的筆記 2.進行完每次田野調查後，馬上增添筆記內容 3.帶一本田野

工作日誌，將每個階段碰到的問題與想法都記錄下來 4.將暫時的分析與解讀記錄下來。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David+Silverman&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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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研究者紀錄下參與訪談者言談內容外的身體語言與情感觀察、聲調語氣等，

都是田野筆記的重要訊息，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中最常使用的一般訪談大綱法

（附錄一）（附錄二），意即結構化的程度較高，訪談有預先安排時程，訪談者準

備好主題或問題清單，受訪者自由選擇回答多寡，並以錄音的形式，撰寫成逐字

稿，作為日後分析的依據，而文件與物質文化分析，則包括：個人、組織、家族、

機構、鄉鎮或其他較大型的社會團體，產生的文件與其他文件，例如本研究中機

構評量表、音樂團體中的會議記錄、工作日誌、信件、公告等，都能描繪參與者

諸多價值與信念，並做內容分析得到參與者的相關推論，本研究對單獨個案除一

次訪談外，若對於資料蒐集不全、需要再度詢問或澄清的問題，會對受訪者進行

二度訪談，以確保資料的正確性及全面性。 

 

第四節 對研究參與者的倫理守則 

本研究的倫理守則採用 Wolcott（2011）的六項標準：以誠實且尊重對待研

究參與者，首先研究者必須保持誠實的態度公開自己的身份與目的，欺瞞行為是

不被允許的，並保密參與者的特徵；取得研究參與者的知情同意，如：（附錄三）

告知參與者研究的目的與潛在的危險，並且讓參與者了解他在研究中有什麼權益，

並附上聯絡方式；尊重研究者的隱私與匿名保密原則，研究會用暱稱來為參與者

的姓名保密；讓研究者受惠並避免他們受到傷害，即研究應對該領域或機構有直

接或間接的幫助，並且避免一切可能的原因使他們受到因研究所面對的問題；確

保研究參與者擁有資料和得知研究結果的權利，在本研究結束後，會將論文結果

告知參與者，若其中有參與者不想透露的訊息，研究者也應想辦法減少負面的影

響；適當處理和研究參與者的關係，質性研究的好壞建立在與參與者的關係上，

研究者如何與何時結束研究關係等等，當然由於本研究的對象年齡問題，所以處

理倫理問題上也要牽涉到研究參與者的重要他人，否則也有違研究者的倫理問題。 

 

第五節 研究的信效度 

任何科學研究確實性的討論，都圍繞在「效度」（validity）與「信度」(reliability)

兩個中心概念打轉，以下解釋質性研究的信效度與如何提高本研究的確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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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信度簡單來說就是反覆做同樣的測驗可以得到相同的結果，表示其實

驗有信度，分內在信度：研究成果 (受訪者回答)的一致性，其更指的是在相同條

件下，蒐集、分析和解釋資料的一致性、外在信度研究者在相同類似情境下，重

複 (複製)出近似研究成果的程度，也稱為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效度：測驗

結果的真實性（credibility），分內部效度：此為質性研究學者最為重視 指研究資

料的真實程度，是否與研究者所觀察到的結果相符合。外部效度：指所獲得的研

究成果是否能到一般化 (通則化)的結論，在內部效度上，除了設計的問題要能符

合推論的可能，研究者本身要避免刻意選擇某些特別突出的資料或研究者預期的

資料。 

 

提高本研究信效度的方法，1.研究者本身的態度是否嚴謹、分析的資料解讀

是否正確，質性研究者在研究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從過去的課程，書籍

中提升質性研究者需具備的能力、如何建立關係，是質性研究提升信效度最好的

方法。2.研究開始前必須先讓受訪者清楚了解研究目的，並澄清問題可能的誤解，

並將研究結果給予受訪者，確認其結果與受訪者的本意差距。3.交叉檢核法：結

合多重理論、方法、觀察者、經驗資料，以較詳盡、準確、客觀的方式，使研究

能獲得全面性的真相（Silvermsn， 2010）。 

 

第六節 研究者的角色定位 

質性訪談中研究者的角色定位是很重要的，筆者在本研究機構中並非只是訪

談者，也在機構中實習了兩個月，每個禮拜兩次的實習期間，也參與許多次的活

動與表演，所以對於每個成員都有一些主觀的觀察與想法，但時刻提醒自己研究

目的及研究結論時的客觀性。 

 

當初以實習生的情況下進入機構時，筆者是以第一人稱的觀點，以一個對於

樂團與其機構感到興趣，並希望從中獲取成長的學習角色進入機構，所以是介於

全面參與與徹底旁觀者之間的程度進行觀察研究，雖然某些場合下，並非正式的

研究活動，但對於研究也會帶來不少有價值的資訊（Wolcott，2011），如我在闡

述每一位成員時，都加了一些當初見面時的價值判斷，但僅只於外觀與成員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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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述，並非內心世界與朋友間的形象闡述，而在結束實習的三個月後，筆者才

正式訪談階段，故希望以第三人稱視角去了解音樂對於成員的真實影響性，由於

有一段時間未參與成員的生活，並可客觀地詢問訪談前後所發生得一些事實，最

後在分析研究結論上，僅就訪談時所得到的資料做一分析討論，以避免直接觀察

的主觀可能性。 

 

以質性研究來說，要做到完全的客觀是很難的，因為問題的背後或進場時，

早已透露給參與者訪談的目的與期望，或短暫的訪談也會打斷參與者的日常作息

（Wolcott，2011），但可藉由不斷的反思，並且檢討自己在研究時每個階段的角

色定位而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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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研究發現 

第一節  樂團成員的生命故事 

    所有人在成長的過程中都會經歷幼年時期，但並不是每個人的家庭都能如此

完整，提供孩子正常生長所需要的一切，如同文獻回顧所討論，進入安置機構的

孩子，主要特徵是家庭功能不彰，所以本節會分述個案在少年時期、安置階段、

與結案後的階段變化與未來展望，並以第三人稱的敘述，暸解個案的生命故事是

如何轉變的。 

 

一、鼓手 DT 

DT 是一個酷酷安靜的青少年，在我實習期間，我幾乎沒跟他講到什麼話，

但社工說雖然 DT 看起來冷冷的，不容易親近，但事實上他是個非常貼心的人，

也很有觀察力，在與他交談後，會發現其實他對於自己是很有想法的，也會去思

考未來的生活應該怎麼過。 

文靜的 DT 總能在舞台上展現十足的魅力，看得出他在音樂上花了不少功夫

練習，社工說 DT 常常練到手都破皮長繭，也有實力成為一名音樂老師，但 DT

為人非常低調謙虛，不過他的努力與付出已在別人眼中已看到結果。  

 

只要一聽到爸爸媽媽這種名詞，我就會離開...想辦法逃避…（DT） 

 

    DT 出生在一個普通家庭，有著兩個兄弟與父母親，然而在國小二年級時，

父母親離婚後造成 DT 生活上出現的許多變化，首先他失去了母親，母親獨自離

開，留下的另外兩個兄弟由父親管教，而 DT 自己則由外公外婆所帶大，如此分

離兄弟間的感情也漸行漸遠，而在學校中的他總會迴避同學們詢問關於父母親的

問題，因為害怕同學們瞭解後會不願意靠近他或排斥他，那時候的 DT，雖然有

著老師的幫助，但還是會羨慕別人美滿的家庭，埋怨自己的外公外婆不告訴他真

相，並憎恨自己的父母親丟下自己。才國小二年級的他，開始漸漸喪失信心，缺

乏自我存在的價值認定。上了國中之後，DT 放了學就去學跳舞，從不想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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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去上課，從晚回家、到不回家，因為自卑感所以懷疑同學們會嘲笑他、因為

害怕被欺負所以加入幫派、因為不敢面對外公外婆所以逃家、因為沒錢所以偷竊，

最後的結果就是交由法院裁定進入安置機構。 

 

那時候不愛讀書的原因是，覺得對自己沒有自信吧，就是自卑

感很重，可能別人對我就是真的是有關心的意思，只是我會覺

得說，你會瞧不起我這樣，對啊，就是可能關心你的家庭、或

是老師問你最近如何、或是問到外公外婆，我都會覺得說，其

實他們是關心沒錯，但那樣的關心是不是在嘲笑我，那種自卑

感，之後國中開始就認識了比較...也不知道怎麼說，可能是壞朋

友吧，就開始跟他們，蹺課蹺家，然後，因為在學校不想被別

人欺負，所以我就開始加入所說的幫派。（DT） 

 

    在反反覆覆進入警察局的過程中，DT 表示有想過要回去好好生活，但卻不

知怎麼做，因為生活圈子已經離不開，而另外一點就是會害怕看到照顧他的人的

那種失望的表情，而在進入安置機構後，生活逐漸穩定下來，DT 脫離了所謂比

較壞的環境，進入了一個新的家，因為這裡的人，都與他一樣，尋求改變。 

 

他跟我說如果有一個人，能夠設立這麼好的環境，然後在年輕

的時候有人這樣拉他一把，而不是他感到後悔，才要去改變的

時候，那時候已經來不及了，然後我那時候，我聽到就是，蠻

打醒我的，就是讓我湧起那種想要改變的心態。（DT） 

   

    這是 DT 敘述來到機構後影響他最大的一段話，機構中的社工告訴我，DT 從

頭到尾都在機構中安置期滿結案，在安置期間也沒有出現其他的偏差行為，而 DT

自己也表示進入安置機構後有一些想法上的改變，開始會去為照顧他的人想，外

公外婆也常到機構中關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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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外公外婆，也就是同意讓我來到這裡，因為他們覺得

我已經變壞了，他們所說的話我也不會聽這樣，然後那時候，

蠻抱..對外公外婆蠻抱歉的。（DT） 

 

    而他也發現在機構中的其他孩子原來與自己有很多相像之處，所以不會再

這麼自卑，感到那麼孤獨。 

 

其實很多他們都是一些社會局啊，被家暴的孩子這樣，然後那

時候讓我想到就是說，喔原來這裡是也是一個家庭不完美的，

然後跟我一樣的小朋友來到這裡的地方。（DT） 

 

    也比較能夠用同理的眼光看待事物，這樣的改變也讓他慢慢能夠比較敞開

心胸，也因為進入機構後這樣的改變，也讓 DT 開始願意去分享他的過去，並

同意新學校的老師對其他同學講述他的故事，結果讓他大吃一驚，過去害怕同

學們會嘲笑他，但沒想到同學們不僅僅沒有這樣做，反而給予他鼓勵。 

 

讓我訝異的是同學那時候都沒有排擠我，就是..就是有些同學都

會跟我說加油之類的，然後他們才真的了解我，原來是住在一

個安置機構的狀況。（DT） 

 

    目前 DT 要滿 19 歲，安置期滿後的 DT 出社會生活了一段時間，社工說出社

會的 DT 做一些臨工的工作，而 DT 自己則是說出社會後，因為生活又回到過去

比較類似的狀況，有點走回頭路，而剛好機構因為政府補助的計畫，需要樂手，

所以輔導請他回來擔任樂團成員，職稱為進用人員，主要工作是與樂團參與活動

表演，並在機構內做一些服務性的工作，而對於未來，DT 表示自己不想浪費機

構內所學的一切，希望將來能在社會上發揮機構所學。 

 

二、吉他手 EL 

    20 歲的他感覺上比實際年齡還小，白白淨淨的很有氣質，是唯一一個第一

次見面就訪談的成員，但卻沒有因為怕生而不願分享，性格上比較隨和，由於他

是接續著去當兵的樂手，所以在音樂的熟練與團隊的合作上，花上了更多時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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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由訪談中瞭解，EL 對於音樂有很強烈的興趣，也看得出有對音樂的認真態

度。 

 

然後有一次我想說用不一樣的方式，我打家暴專線，結果警察

做完筆錄、輔導完了，誒他們還是把我接回去耶，接回去我又

被打。（EL） 

 

    EL 是在單親家庭中長大，父親在他兩歲時過世，而由母親撫養，但由於母

親要出外上班的關係，所以交由外公外婆代為照顧，直到小二母親將他接回臺北，

與母親與繼父同住，剛開始繼父對他很好，幾乎是有求必應，但隨著時間長了，

卻越來越不是 EL想像中的樣子。 

   

剛開始時，她的男朋友對我還算蠻好的，就是想幹嘛，想出去

玩就帶我出去玩，想那個要什麼東西就買給我。（EL） 

 

    繼父開始會體罰他，譬如會叫他跪在地上等媽媽上班回來、或是要小學三年

級的他負責所有的家事，沒做完就會被打、被處罰，除了生理上的，心理上也長

期承受著他們吵架的壓力。 

 

可能是相處久了吧，他的性格就變出來了，就會譬如說我媽媽

去，因為她就得要出去應酬，應酬沒有回來，他就叫我跪在家

的門口等她回來，我才能去睡覺，啊我隔一天還要上課，我小

學三年級而已，然後我還要哭著打電話給媽媽，拜託她趕快回

來，然後等她回來我上了床，他們又在外面吵架，摔東摔西

的，然後不然就是，我小三就要負責全部的家事，如果我家事

沒做完，我要被他打，對阿．然後有一天，我就覺得，這種生

活我受不了，所以我開始往外跑，不去上課、不回家，然後不

回家又沒有錢，我就會拿家裡的錢出去，我開始學會偷東西，

我在外面生活就也是沒錢阿，所以會去偷人家的東西。（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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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生活，讓 EL 決定離家，沒地方睡就住公園、沒錢就到處偷，被警察

抓到做完筆錄、輔導，最後卻還是將 EL送回那個他不願回去的家，重複著這樣

的生活，雖然小五時回到外公外婆那邊，但那時的他已經沒辦法再待在家了，結

果就是認識壞朋友，在國中時因為竊盜被法院判入安置。進入安置機構雖然能阻

隔一些過去的生活圈，但社工告訴我，EL在這裡的時間沒有很長，安置期間 EL

逃跑了幾次，並且還在出現一些偏差行為，所以最後並不是期滿結案，而是又回

到一些司法的途徑中。但儘管如此，機構輔導還是有去看他，並且持續關心他，

也許就是因為如此，對於 EL來說，這裡對於他有恩情，所以，結案後的他雖然

在外自立謀生，但當輔導請他回來樂團中幫忙時，他就再度回到機構中，擔任樂

手外，也包含其他音控方面的工作。 

      

    在訪談時他還是樂團的成員，後來因為想法上的不同，離開了機構，就社工

的說法而言，EL 的心比較不定，比較隨遇而安，但近幾次看到他的工作有慢慢

穩定，但社工那邊還沒有正式結案。 

 

三、薩克斯風手小風 

     16 歲的小風是樂團中最小的成員，有著開朗大方的個性，與可愛的笑臉，

雖然年紀小小卻感覺已經經歷過很多事情，比同年紀的小孩較為懂事，想法也相

對成熟，但由於不像其他樂團成員已經脫離學生身分，所以在學的他必須花上更

多休閒時間去練習，也必須排出更多時間參與樂團活動，這樣的他也被社工認為

是很有責任感的小孩。 

 

誒沒有媽媽的，好可憐喔，怎樣怎樣的，就覺得喔，很難過，沒

有媽媽也不是我要選擇這樣，然後就要被這樣笑嗎？（小風） 

 

    小風的原本有五個兄弟姊妹，但因為一場意外，他失去了原本美好的家庭，

而成為與父親和弟弟相依為命的單親家庭，但對於小風而言，他失去的不僅如此，

小小年紀的他，必須承受著意外發生自己卻什麼都不能做的無助與愧疚，也在他

的心理留下一層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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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家是住透天厝，那天的火是從二樓燒到三樓，然後我媽跟

我兩個妹妹一個弟弟，還有我們家本來要生第六胎，就是我媽

肚子裡面小孩，就因為那個火災，這樣過世，對，然後我就只

能在樓下哭嘛，在樓上喊救命，也不能幹嘛，我就覺得我自己

很沒用…（小風） 

 

     而對於遭遇這樣不幸的他而言，學校的生活也變得不是這麼愉快，同學們

的嘲笑、同學與老師無心的問話，對於愧疚感如此深的孩子來說，都是一種二度

傷害。 

  

媽媽在很小的時候就過世，然後國小時候的同學也不懂怎麼拿捏，

就是怎麼講話不會控制，就會故意拿我媽來開玩笑這樣。（小風） 

 

    而且小風表示就連他國小老師都有說，可能他在外面比較不好，所以叫同學

不要靠近他，因此為了不被欺負，小風從小就與年紀較長的哥哥們相處，也因此

認識了比較不好的朋友，會帶著他做一些不合法的事情，直到被抓到進入簡易庭，

被法院判入安置機構。 

 

我認識比較壞的朋友，然後就學會了一些不好的東西嘛，像什

麼抽煙、喝酒、吃檳榔，那些的，然後跟人家去打架。（小風） 

 

後來就因為這樣子，國中後，剛好又是叛逆期，愛玩不回家，就

跟朋友他們去做一些不合法的事情啊，然後後來被抓到。（小風） 

 

    小風從國一下學期來到安置機構，也在安置機構中待了四年，這段時間上的

穩定小風認為是安置機構提供了一個新的家庭，也是因為機構中的新環境，讓他

能有改變自己的機會。 

 

兩位輔導 24 小時都陪著我們，就感覺到有那種家的感覺，然後

才會有想要改變的那種想法。（小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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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我訪談小風時，他還在就讀高中，也是安置期內的最後一個月，但訪談

中提到結案後的他會繼續留在機構中，在樂團中繼續幫忙，因為機構對他來說有

恩，並期望自己將來能靠著運動繼續升學唸書。  

 

對啊，就繼續樂團，繼續幫忙這樣，他都用他的時間陪我們

了，雖然我們結案了，但還是要回饋他，回饋機構。（小風） 

 

四、主唱與貝斯手小 King、貝爾 

    小 King 與貝爾來自同一個家庭，哥哥貝爾比弟弟小 King 大一歲，也許是來

自同一個家庭的緣故，兩兄弟個性其實蠻像的，都很大方、隨和，很願意分享事

情，也像朋友一般對待我，在實習期間，時不時會聽到他們哼哼歌，彈吉他唱唱

歌、開開玩笑，感覺很享受生活的兩兄弟。 

 

音樂上兩個人是彈奏不同的樂器，但可以感覺出兩個人的默契相當好，並且

非常認真地看待每場表演，同時貝爾也是樂團中的團長，很有領導能力，樂器演

奏上十分認真，而小 King 則是很會帶流程與帶動氣氛，看得出兩人在表演時都

非常投入其中。 

 

她就跟我講嘛，馬上轉頭就走，我追著她啊，我還很小嘛，邊

跑邊哭啊，求她不要走這樣，還是沒有辦法啊，就…跌倒啊，

不理我耶…眼睜睜耶…（貝爾） 

 

    在兩人年紀還很小的時候，母親在哥哥幼稚園放學時出現，但這天並不是要

帶他回家，而是告訴他母親要離開他的事實。 

 

媽媽要離開了，叫我要好好照顧我自己這樣，她就這樣走了，

然後我就…（貝爾） 

 

因著父母親的離婚，兩兄弟生活也出現了很大的轉變，貝爾講述他曾經，欺

騙了幼稚園老師，並帶著弟弟離開幼稚園找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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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那時候我想說媽媽可能在家裡外面附近這樣，然後我就騙

弟弟的幼稚園老師，說爸爸要我來帶他這樣，哇那時候就有翹

課的情形。（貝爾） 

 

    或許他們父親注意到了，孩子們必須要有母親照顧，所以在貝爾三年級時父

親再娶，除了繼母本身進入這個家庭之外，她還帶來了她的小孩，由於父親必須

要賺錢養家，所以希望這個哥哥能照顧家中的其他孩子，這個哥哥大他們三歲左

右，雖然一開始的相處的確相安無事，但卻隨時間變了樣… 

 

一開始大家就是相處得不錯啊，那個大哥哥也蠻照顧我們的啊，

然後結果有一次，就是發現那個大哥哥會虐待我們，啊虐待的方

式很多種啊，形形色色一大堆什麼的，你想的到的都有，就被虐

待被打啊，對不對，然後就是怎麼講，你有沒有看過以前日本摔

角，哇那女的喔，打馬場的喔，他把那些招式都使在我們兄弟身

上，哇，那時候過的那種日子真的是很痛苦，這樣就算了，吃飯

啊什麼的，留好料的雞腿，都要留給他，因為他一個眼色這樣，

你就知道要留給他，如果你不留試看看，喔那就叫你不用睡覺

了，直接被打，哇是這樣子捏！（貝爾） 

 

一開始覺得，應該不是故意的吧，想說他對我們那麼好，應該

不會發生這種事，後來更慘的是，他會看..他會習慣看那個日本

摔角，然後把摔角的招式用在我們身上，手啊腳啊快要拉斷那

一種，然後打到嘴角流血，很慘，幾乎每天都是過這樣子的生

活，就每天放學一放書包，不是去洗澡，是先打馬場，然後才

能做自己的事。（小 King） 

 

    雖然發生這些事後，倆兄弟有向父親表示，小 King 說大人總是認為這些行

為是孩子們正常的玩樂，所以沒有伸出援手，但也讓事情更加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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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真正跟父母講的時候就覺得小孩子在玩這樣子，就沒有辦

法感受來自地獄的痛苦這樣。（小 King） 

     

    這樣的放任隨著時間越長行為也越顯嚴重，兩人回憶起這段期間，不論是被

打到住院、或是被逼著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對倆兄弟而言，這個家庭已經失去

了原本家庭應該給予的功能，在親大哥離開家投靠同學後，兄弟倆也選擇逃離這

個沒有溫暖的家… 

 

一直被虐待一直被打，誰叫你待在家裡，整天被打你願意待

嘛？不可能吧。（貝爾） 

 

對啊就不想要回家，回家就被打，就只好在外面，混也好，那

時候喔...只想越變越壞吧，就不會被欺負了啊。（小 King） 

 

於是他帶著弟弟開始蹺課、蹺家、結黨，過著有地方就睡、沒錢就偷的生活，

兩人回憶起這段日子都覺得是家庭而逼不得已他們才離去的，他們表示就算在外

面再苦，但是只要不要回家就好。 

  

開始帶我弟逃家，然後也不去上課，在外面也認識像我這樣子就

是失親失養的一些孩子，青少年這樣，然後就開始成群結黨，然

後我那時候年紀還小，我才六年級怎麼賺錢，沒辦法賺錢，開始

偷啊，開始搶啊，肚子餓怎麼辦？偷啊，然後沒有錢怎麼辦？搶

啊，超商啊一些雜貨店都偷過，然後一直過著這樣的生活一直到

了我國中一年級，直到被警察抓，送進監獄。（貝爾） 

 

反正老師就覺得我是壞學生啊，不來上課帶壞別人啊，對我更

嚴厲吧，可是嚴厲對我來說也沒有什麼幫助啊，我只是更排斥

去學校而已啊，在家裡被打，去學校也被打，你還有什麼地方

可以去，所以就在逃學逃家的過程中認識了像我這樣子的人，

就是差不多同年紀的人，嗯嗯，就混在一起啊，學會抽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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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啊，吃檳榔啊，然後就偷啊，去搶啊。（小 King） 

 

    離開少年監獄之後，小 King 在學校生活就更不容易，老師同學都怕他，家

也歸不得，惡性循環的結果，三進三出少年監獄。而哥哥貝爾來到這個安置機構，

貝爾表示此機構當時剛成立沒多久，所以在適應上與其說是進入新環境，不如說

更像有了一個新家，因為孩子不多，輔導夫婦與孩子們同住，所以將這些青少年

當作自己孩子一樣照顧，並且以身作則，自立榜樣。 

 

這裡的負責人他曾經也是吸毒，曾經也是林林總總，也有一些

過去，那他之所以改變了，來這裡設立的少年之家，扶持我們

這樣的青少年，然後我就覺得啊，在改變上也不會覺得辛苦，

或許是辛苦，可是因著有輔導他們兩夫妻，每天 24 小時的陪

伴，讓我覺得在改變的路程上有一份動力這樣。（貝爾） 

 

    貝爾表示機構的輔導、信仰、音樂是自己轉變的三大因素，貝爾在機構中待

到期滿結案，而弟弟小 King 則歷經了三個安置機構，原因是在機構內被欺負或

是本來就是暫時的機構，為尋找適合機構的短暫安置，所以最後在小六時小 King

來到這裡與哥哥一同安置。 

 

因為我二哥也在這裡，然後來這裡的時候，因為之前我們逃學

逃家的時候，就相依為命這樣，所以我比較聽他的話，其他人

的話我可以不聽，但是我都會聽我哥的話。（小 King） 

 

    小 King 表示在其他機構還是存在這被欺負，被打的情況，但這裡因為自己

哥哥在這，所以生活也慢慢穩定，倆兄弟過去由於家庭緣故，導致的問題也因為

進入安置機構建立新的依附關係，而得到解決，在安置結束後，哥哥貝爾 18 歲

去從軍，擔任特戰隊員，也做過物流，有過不錯的收入，而弟弟小 King 則出外

一些較為辛苦的工作，並瞭解到在外工作面臨的挑戰與困難，直到機構輔導詢問

他們是否有意願回來幫忙時，兩人考慮下決定回來機構擔任樂團樂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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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工作就一直被釘，我先做半年的摩托車，從學徒，然後變師

傅，離開之後沒做了，做加油站、鐵工，可是才知道外面的世界

原來這麼複雜，真的很複雜，不是原本想的那麼單純..（小 King） 

 

經過出社會歷練過的兩人，表示更加珍惜目前機構中所擁有的一切，目前兄

弟兩都是樂團成員，哥哥也在機構內擔任生活輔導員，對於未來小 King 認為就

算以後出社會了，也希望能將這裡所學，不論是音樂專長或是燈光、音響等等的

技術發揮到以後的工作上，而哥哥貝爾則身為團長，將自己的未來與樂團共存亡，

並期望自己影響更多人，不論機構外，或是輔導機構內的孩子，而兩兄弟都是希

望未來能夠讓樂團登上小巨蛋的舞台，並用他們的生命故事感動更多的人。 

 

小結：探究成員們進入安置機構的原因，多半是家庭功能不彰所造成，缺乏

完整家庭、家暴等等，而成員們在進入安置機構後，表示機構補足過去可能缺少

的那一部份，不論是親情或是團體，而目前除了小風外，其他成員皆為結案後出

社會一段時間，再回來樂團中幫忙，因為與政府申請的計劃關係，全職的在機構

內上班，該計畫到今年年底，而目前成員們不僅參與監獄的巡演與社區內的服務，

也幫助帶領機構中的孩童，學習樂器或給予生活上的幫助與輔導。 

第二節 青少年如何藉由音樂團體達到自我認同的改變 

訪談中得知在進入機構前，除了國小的音樂課之外，成員們並沒有受過其

他音樂性的專業訓練，所以本節針對進入機構學習音樂，所帶來的效果，作一

統整討論，以加入樂團對於青少年的自我認同改變、樂團青少年學習音樂與自

我成長、音樂演出帶給自我與機構的改變三個部分討論並回應研究問題偏差行

為少年如何看待音樂對於自己的影響與關鍵的轉捩點。  

 

一、 樂團青少年學習音樂與自我成長 

 

（一）為何學習音樂如此不同 

1.學習音樂具有高度趣味性 

    受訪者表示比起其他的活動而言，音樂具有高度趣味性，它能讓原本在學習



 

46 

 

上無法投注熱情的孩子，願意嘗試並接觸它。其次，每位成員在成長階段或多或

少一定會接觸到音樂，所以音樂雖然是新知，對他們來說，卻早已不陌生，所以

比起其他活動，學習音樂更能讓青少年投入熱情，想了解樂器怎麼發出聲音、怎

麼彈奏樂器、怎麼樣完成一首歌。 

 

我根本就沒有音樂底子，然後碰到吉他，可是就對吉他有一份

熱情，對啊，原來吉他哇那六條弦，然後彈幾個和弦，就可以

唱一首歌，我不相信啊，我要試試看啊，然後就..就彈...就學會

就對這份音樂有一種，很熱情的一種感覺啊。（貝爾） 

 

因為首先我是先接觸吉他嘛，後來慢慢的，在音樂這個領域上，

你會發現很多奇妙的事情，再學音樂之後，再學吉他之後，哇～

就開始對其他樂器也感興趣，後來就學薩克斯風，薩克斯風後我

就開始學爵士鼓，爵士鼓之後我就開始接觸鋼琴。（貝爾） 

 

輔導就帶我們一起學啊，就是帶著我們慢慢地學，我就覺得誒

蠻好玩的，比直笛還要好..好聽這樣子。（小 King） 

 

第一次接觸音樂，就興奮而已啊，然後開始接觸後，就會去看

一些影片，就覺得他們很帥。（EL） 

 

學樂器的話都是一起學，然後我們都會用一種好玩的心態在學

樂器這樣，然後就是可能他吹一下吹不好，沒吹出聲音然後都

會笑他那樣。（DT） 

 

一開始就一定要學啊，因為我是第二批，所以覺得這是命吧，

不過學起來才發現，誒蠻好玩的。（小風） 

 

對於青少年而言，音樂是較為主流的藝術活動，由於音樂更貼近青少年的日

常活動，生活中聽到的音樂、電視娛樂所塑造的歌手、偶像、電視選秀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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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青少年更願意在音樂上付出，或許夢想自己有一天能成為明星、又或許希望

藉由音樂上的溝通更貼近偶像，而除此之外，音樂才藝更能在許多場合有展現的

機會，如同校園的歌唱比賽、音樂性比賽、各式舉辦活動的場合，這些都是吸引

青少年學習音樂的原因。而本研究的樂團成員也表示，音樂表演較不需要很多器

具、設備，有時候只需要一個樂器，就可以展現長久以來的才藝，所以方便性對

於青少年也是令一種吸引力。 

 

2.音樂具有抒發情感、發洩情緒的功能 

    音樂不僅能帶來趣味性，也讓機構中的孩童藉由音樂強化彼此關係，如同 DT

所說，練習時以樂器為媒介，作為機構孩童們彼此認識的機會，而成員們多半敘

述第一次接觸音樂都是興奮、好玩，而音樂第二個獨特性就是音樂具有情感抒發

的效果。對於這個時期的青少年而言，正向的休閒娛樂是非常重要的，而音樂能

讓壓抑已久的心靈找到抒發出口，藉由演奏音樂與音樂溝通的過程，感到舒服與

愉悅，幾乎每位成員都會彈吉他，並藉由音樂得到心靈上的紓解。 

 

覺得音樂蠻抒發的，因為自己不愛讀書，其實在這邊有學到這

些我覺得蠻抒發的。（DT） 

 

其實音樂也是那種，一種發洩的方法，就是怎麼講，你不爽的時

候，搞不好唱唱歌，彈彈琴、然後吹吹薩克斯風、或是打打鼓，

搞不好心情就不會那麼複雜，對啊發洩情緒這樣。（小風） 

 

就從吉他開始，就學了一些和弦，從學和弦辛苦的那一段時間

過了之後，會真正自己拿起吉他彈起一首歌，哇這就是很舒

服，因為我會享受在那種音樂中的那種，那種..就是那種投入

的那種感覺，會忘掉生活中的一些煩惱這樣。（貝爾） 

 

哇～那個吉他拿來，感情就會進去…心情馬上好起來。（小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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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候都會彈啊，心情不好就會彈啊，用力刷之類的。（EL） 

 

演奏音樂最常被討論的就是情感寄託，成員們表示以前不會樂器的時候，

比較沒有抒發的窗口，但現在可以藉由彈奏樂器的力道、情感，或著彈唱一首

符合當下心情的歌，藉以抒發自己當時的情緒。 

 

3.藉音樂表達自我能得到回饋與鼓勵 

音樂的第三個特點在於表演性，練習音樂後，累積一定的實力，則可以將

演奏音樂變成一種才藝，而當他人看到這樣的表演時，不僅改變對表演者當前

的態度與想法，另外更重要的，是表演背後，表演者為此奉獻的時間，因為好

的表演是需要時間所累積的，而這也是其他活動比較無法提供的益處。 

 

我們也是經歷一段很長時間的磨合才可以上台，不然哪有辦

法，站在台上還要表演給別人看。（小 King） 

 

訓練到一種程度吧，就是不會唱錯也不會彈錯的一種程度，就

是練熟，對啊一直反覆練習反覆練習，才能上台，對啊，那時

候才有一些掌聲，才有一些鼓勵。（DT） 

 

不同點就是你要有那個勇氣站在台上給人家看，這是需要有一

個很強大的意志力跟心耶，對啊，不然像你騎腳踏車那種東

西，是可以很多人一起騎的，然後人家看你可能也沒那麼有感

覺，可是表演這種東西是你一個人，然後站在台上，底下不知

道多少，幾百雙眼睛這樣看著你，那種感覺會不一樣啊，就是

有一種，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壓力這樣，對啊，因為很多人看著

你，你會緊張，又容易分岔，又容易出錯，然後又要克服這

個，對啊，這是我覺得音樂比較特別的地方。（小風） 

 

青少年在發生偏差行為後，難免被社會貼上標籤，在求學、求職上都會因

為不良標籤的影響，而遇到困難，原因在於社會大眾不了解青少年是否有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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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改變持續了多久的時間、又是否能夠不再發生偏差行為，在沒有機會見

證青少年的改變的成果下，很容易因為過去的標籤，產生不利於青少年的判斷

標準。然而，音樂學習代表長時間的磨練，對於青少年基本性格的養成有著很

大的幫助，不僅如此，由於音樂的表演性，青少年必須面對面的接觸對方，其

台上的一切皆受人所檢視，態度、談吐、音樂技術、行為舉止等等，社會大眾

可以藉由舞台上的觀察，推敲青少年平時生活的樣貌，並能理解青少年在人格

特質上是真的具有改變的，而不單單只有在藝術的表現上，而這樣的過程，也

讓青少年能直接得到回饋、掌聲、鼓勵等等，此階段的青少年，也許對於學習

事物較沒有定性，所以在努力完成作品同時，若能直接得到回饋，就能建立自

信與成就感，更堅定青少年繼續為此付出與改變的決心。 

 

（二）練習音樂能強化青少年鍛鍊與學習的性格 

1.音樂能激發青少年的求知慾，並開拓求知能力 

學習任何事物都會遇到困難，練習音樂當然也不例外，大多成員表示看譜

是最困難的，由於成員過去並未學過樂器，所以樂理對於成員來說是新知，需

要重新學習，而在獲取這些新知的過程，成員們必須要藉著自己的力量，或發

展出尋求知識的能力以補足資源不足的問題。 

 

會一直去聽啊，因為我是那種會很想好勝別人，然後又不去問

老師，就是一定要聽出來或是看影片一定要自己學會，不管是

放慢也好或是看也好，用聽的也好，就是一定要學到那種很到

位這樣。（DT） 

 

那時候老師影響我很多，他說當你遇到瓶頸的時候你可以問，

可以學習這一階段，或是怎麼去，就是不用用最快的方式學到

那種很強的地方，要慢慢摸索，或者是慢慢從老師所教你的去

學習，所以那時候又點亮我一次。（DT） 

 

資源很缺乏啊，沒有老師怎麼辦，自己看譜學啊，不然就勤練

啊，找方法啊，有著熱情，就得想辦法去得到想要的知識啊，



 

50 

 

不會就學啊。（貝爾） 

 

會看一些影片啊，想說別人為什麼那麼厲害，或是怎麼樣才能跟

別人一樣，看別人怎麼做，然後自己找方法，去慢慢接近他。（EL） 

 

對於成員來說，過去學習對他們而言是一種較痛苦的歷程，更別說要自己

去尋找知識的解答，但當興趣養成時，求知的本能，會讓成員在不知不覺中，

找到學習需具備的技巧，也藉由詢問或自己找方法克服的種種經驗，面對將來

別的問題與挑戰。 

 

2.學習音樂是一個跨越成長的歷程，必提供成就感與自我認同 

    成員們表示，過去對於自己其實並沒有什麼信心，也常常對於學習事物會

常常放棄，比較沒有堅持力，但當跨越音樂練習時的瓶頸時，成員們得到以前

從未有過的成就感，並且對於自我也有了新的認識。 

 

像我們這樣的孩子，以前可能碰到東西很容易就放棄了吧，所

以練習對我來說是一種跨越挑戰的過程。（EL） 

 

我覺得很有成就感啊，學會了之後，看五線譜的時候就覺得

哇！感覺就跨了一大步，對突破了，不然我以前也沒有想說我

會看五線譜，我連簡譜我都不知道，現在竟然會看五線譜，就

覺得自己蠻厲害的，對啊。（小風） 

 

我們..我是一直在在進步，但是我也想要，我們自己的團員，

能夠進步也能夠很強，受挫的那個耐挫性要很高。（小 King） 

 

    像 EL就認為成員表示其實在音樂遇到上困難時，有時候就像是自己的人

生一樣，一定會碰到瓶頸，會想放棄，但是只要有人願意出來拉你一把、幫助

你，其實就可以得到不一樣的結果，而練習音樂也可以比擬成對於生活的各種

挑戰，每當跨越一次次的難關，就覺得人生很多事情也可以迎刃而解。而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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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風一直認為看譜是非常困難的事，但現在卻可以學會它，看懂它，也對自己

的表現感到驕傲。 
 

那時候就沒有學得很仔細，就我會了啊我會了這樣，其實就是

那種敷衍敷衍，因為那時候就覺得自己已經很厲害了，後來想

想其實那些都是錯誤觀念。（DT） 

 

以前都不會..不會太...不會太刻意去修飾啊，就是因為我是主唱

嘛，我就不太會去，想說唱了就唱了，唱了就過了，但是，就

是表演之前練習，然後唱的時候，邊唱邊想，對啊，咬字怎麼

去調整，因為以前講話都原住民腔，都不太去修飾，對啊，現

在改變很多啊，都會去聽..錄音的時候就會看到自己很多缺點

啊，然後慢慢改啊。（小 King） 

 

    DT 與小 King 表示能藉由練習時看到自己的缺點，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已經

做得很好了，但其實需要改進的地方還很多，必須藉由練習常常修正自己，也

提醒自己生活中的態度，不要敷衍了事，隨便應付事情，就好像貝爾所說的一

樣，認真地對待它，面對它，不要逃避，就能跨越並得到成長。 

 

面對啊，不然勒，就好像人生一樣啊，凡事都要面對嘛，總不

能放著不去處理，那也不會有結果啊，障礙也是一樣，遲早要

跨越的，就不要放在那邊。（貝爾） 

 

3.練習音樂能培養毅力以及做事按部就班的習慣 

成員們表示其實從音樂中可以悟出很多道理，譬如上述所得音樂中的瓶頸跨

越好比生活中的，也可以從小事領悟出許多大道理，而另一個則是成員們提到的

基礎，而這也是很多走向偏差的人常常忽略的關鍵因子，偏差行為青少年常常會

想一步登天，或因為衝動行事，如沒錢吃飯就去偷、怕會被欺負就加入幫派，而

常常忽略了基礎背後的本質才是最重要的，若能穩固基礎，養成定性，對於人格

特質的養成也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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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很多很強的人，或是節奏打很快的人都告訴我說，其實你

要叫他們打慢可能他們也不會打慢，所以我覺得那個學打鼓的

基礎，跟定性是很重要的。（DT） 

 

而隨後筆者也詢問了這個定性會對你人生有什麼啟示嗎？而 DT 也告訴我，

這樣的定性，讓他發覺其實基礎很重要，腳踏實地才能成功，DT 表示練習打鼓

時總需要回頭練習打點，也就是最基礎的部分，一開始的他認為去做那些事非常

無聊，但是要成為更厲害的樂手，就必經這樣的訓練，然而人卻常常忘記基礎的

重要性，而走向偏差道路，好比 DT 一樣，出社會後，忘記在機構所學，導致又

漸漸走向回頭路。  

 

練習雖然很枯燥乏味吧，每天都練同樣的東西，但是那個是會讓

你進步，累積經驗的，而你的表演就是呈現最好的練習。（小 King） 

 

小 King 提到練習雖然需要不斷的重複，但是都是為了表現最完整的演出，

必須在練習時紮穩基礎，因為表演是呈現最好的練習，若是練習沒有達到可以表

演的水準，那想在台上做好就會變得更困難，同樣的想法在與哥哥貝爾訪談時也

發現。 

 

最基本的就是有在抓穩拉，因為其實就講說要那個蹲馬步好

了，你馬步蹲不穩，站不穩要怎麼跟人家打仗，就好比說，當

兵的時候，那個槍都沒扶好了，你要怎麼去瞄準。（貝爾） 

 

如同貝爾表示，學音樂就必須從頭學起，從看譜，旋律、節奏，要一點一滴

慢慢學習，配合最後才能組成一首歌，而在 EL 講述自己過去時，提到曾有機會

搬回去外婆家住，但心已經不定了，很難再抓回來，不過在音樂的練習上，又讓

他比較能坐下來，好好練習，對於心境的穩定也很有幫助。 

 

如同樂團成員們現在都已經結案，而大部分當初被法院裁定的原因是竊盜，

但現在這些孩子有的已離開大改樂團也沒有發生偷竊的情形，原因跟定性與想法

上也有很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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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拉，心不定就有可能去做壞事，但追根究底其實偷竊的小

孩就是錢的緣故，所以當個案工作漸漸穩定至少三個月，我們

就可以結案了。（社工） 

 

4.藉由音樂讓孩子們學會做好一件事，並提升自信心 

在主流教育的推助下，不做好學生的本分，總會被貼上壞孩子的標籤，但並

不代表這些孩子沒辦法做好任何事，得到認可，藉由音樂表演，從學業轉換到藝

術跑道，可以發現成員們在學習音樂中得到過去沒有的信心，並明白自己是有能

力做好一件事，並且得到認可的。 
 

 

以前也是什麼都不會啊，但是慢慢會彈鋼琴、會吉他、會音

控，就有這些才藝，就變得比較有自信。（EL） 

 

因為彈起音樂來第一就是讓我有...就是彈起音樂來讓我有自信，

對不對，讓我覺得啊原來我可以完成一件事情，或許不容易，可

是我靠我自己的力量去學習音樂這一方面的東西。（貝爾） 

 

我覺得就是做好一件事吧，從以前吹不出聲音，到吹出聲音，

到吹出一首歌，然後到能上台表演，就是堅持做一件事，而且

了解我原來做得到。（小風） 

 

我覺得音樂就是…也不是只有音樂拉，其實你只要讓孩子去找到

一份他可以全心全意去付出的一個技能，一個學習的目的的話，

其實孩子自信心建立，他對什麼事情都會正向思考。（貝爾） 

 

是音樂讓貝爾瞭解原來只要全心全意的付出於一個技能上，自信心養成後，

人就會往好的方面發展，當然貝爾自己也覺得音樂帶給他的最大收穫，就是自信

心的改變，而他認為這些孩子能做好一件事情，並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時，原來

被認為的不可能，卻可以因為努力而得到回報的，好比成員敘述第一次吹薩克斯

風的經驗，雖然都吹不出聲音，但藉由練習，到完成一首歌，讓成員們深刻體悟

有心就可以做到的道理。  



 

54 

 

 

那一開始根本吹不出來啊，也是要有人教，後來才覺得，哇我

也可以吹出聲音這樣。（小風） 

 

那時候學薩克斯風，我們那時候天天三小時，對啊，一直吹一

直吹一直吹一直吹，那個薩克斯風是需要感情去吹得，那不是

那種一吹就，誒變得很好聽這樣，是需要專心，才知道原來可

以從不會到會這樣。（小 King） 

 

（三）青少年認為音樂對於自己的轉變是很重要性 

1.音樂作為一種生活技能，讓成員擁有一技之長 

成員們大多已離開學校，並在機構內工作，他們不僅經過長時間對於音樂的

練習，也歷經了上百場的表演資歷，在未來出社會工作時，能夠將這裡所學，不

論是樂器本身，或是音樂的相關長才發揚光大，並找到相關工作的可能，如同貝

爾與小風所表示。 
 

既然都學了對不對，不要浪費這些時間啊。（貝爾） 

 

算半個一技之長吧，如果學好一點，對啊也可以去考個什麼街頭

藝人或是幹嘛，或是去幫人家表演什麼婚禮或是什麼。（小風） 

 

而在樂團中成員也不僅僅只學到關於自己所表演的樂器，如同實習時看到很

多關於音控、燈光、舞台設計、音效、器具、活動安排等等，機構輔導也希望藉

著這樣的方法讓孩子能夠在『做中學習』，多方了解與發展自己的興趣，並且在

社會上運用這些技能。 

 

自己的工作，還有自己要學習新的技能，像我們現在在做，譬如

活動公司啊，就是辦活動，像這次的三芝桐花祭就是我們辦的，

我也是執行，就是要去誒插旗啊，還有活動執行，我們有企劃的、

有行銷的，就是未來要成立一個活動公司啊…誒我們活動公司也

有包括燈光、音響，所以我們樂手對燈光音響這塊也是會更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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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去學，當然也是會做其他活動執行的部分。（小 King） 

 

希望在這裡所學的這些階段或是這些成長，希望將來出社會能

夠開公司吧，不管是音響公司還是樂器行啊，我就覺得蠻不錯

的，對自己…（DT） 

 

機構提供成員們學習的機會，而在參與活動與表演時也會遇見相關產業的人

脈，希望在計畫結束後，能提供更多就業與發展的可能。 

 

2.音樂成為樂團成員人生轉捩點之一 

    所有成員都會視音樂為目前人生的轉捩點，但這並不是唯一的轉捩點，成員

大多也回提到關於進入機構、信仰、與生命中的重要他人等其他因素，但成員目

前的工作，與在音樂上投注的時間，可以想見音樂對於青少年是有其重要性存在

的。 

 

蠻感謝有學音樂的啊，學音樂讓家人知道，然後家人才有那

種，就是看到我的改變覺得很欣慰啊。（DT） 

 

就是學了音樂會更加珍惜現在有的，就比較不會再想回去過去

的生活。（DT） 

 

DT 藉由音樂獲得親情關係上的改變，也將音樂是為自己人生中很重要的變

化；而音樂對於 EL的重要性在於學習音樂得到的收穫，也可以作為自己人生的

啟示。 

音樂上帶給我們的是，學音樂一定會遇到挫折，一定會遇到瓶頸，

而我們這些長大的孩子，一定沒有什麼毅力跟決心會想要去做

好這些事情，可是在音樂這件事上學到了真的是需要毅力跟決

心，有這兩個東西，你要做什麼事情，其實都會成功。（EL） 

 

我自己聽到音樂我會覺得，如果這個世界沒有音樂，我不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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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吧。（EL） 

 

我們確實是因為機構，才認識音樂，然後才改變的啊。（小風） 

 

音樂又沒有壞對不對，我爸就說什麼，玩音樂的小孩，比較不

會變壞，我自己想一想，好像真的捏，對啊，就感覺音樂很

像，音樂的一種魔力吧。（小風） 

 

很感謝主，讓我來到這裡，讓我認識音樂，才得以改變我，成

為現在的我。（貝爾） 

 

    音樂對於樂團成員還有留下生命紀錄的意義，由於樂團成員們除了演奏外，

也會參與創作，不僅藉由一次次的表演，錄下生命成長的足跡，也用唱片，將心

情故事或是想訴說的精神寫到歌中。 

 

現在大部分都在表演自己專輯的歌，就覺得說，把我們這幾年

的心路歷程啊，還有我們的夢想都寫在裡面，就是無論你再怎

麼樣困難，在什麼樣的困境當中，就是我們樂團都願意陪你們

一起走下去，讓你們不至於孤單。（小 King） 

 

    成員們藉由音樂創作，留下自己的故事，與當時的想法，並期許在未來徬徨

無助時，這些紀錄都可以為自己的堅持與努力，下更好的註解，也許將來樂團成

員們各自到社會上努力，但音樂故事，已在他們心中種下重要果實。 

 

二、加入樂團對於青少年的自我認同改變 

（一）樂團能建立青少年對於同儕團體的依附關係 

對一般樂團而言，樂團成員間的關係，可能是朋友，並且有著共同的目標，

也許是賺錢，也許是出名，但機構中的樂團更像是家人，他們住在一起、關心彼

此的生活、參與彼此的人生，並在人生的道路上，為求改變的目標，彼此互相鼓

勵、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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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們住在一起，然後真的是用真心在對待對方，我們不會帶心

機到對方身上，就是講明白一點，我們就像再生兄弟一樣。（EL） 

 

就是大家都把自己當作一家人嘛，有什麼話，遇到什麼挫折或是對

對方有什麼不滿，就大家攤開來講。（小風） 

 

團體的感情喔..不錯啊，我是那種，你需要幫助的時候，我一定是

二話不說我一定幫助你，對啊，但是我不希望，哪一天我需要幫助

的時候，你知道、你聽到、你看到，但是你什麼都沒有表示，我就

覺得還蠻傷心的。（小 King） 

 

因為我們樂團是在機構裡面，彼此都有一定的瞭解，所以也希

望樂團能夠一直延續下去，像家人不要散掉這樣。（貝爾） 

 

    講述團體感情時，成員們表示雖然機構中的樂團成員會因為結案或是當兵等

其他因素離開樂團，但在樂團中所經歷的一切，長時間的練習過程、各種表演所

帶來的回憶、共同完成一場巡演的感動，都讓這些青少年更珍惜這段情感，也許

有一天成員們會離開樂團、出外工作，但成員們還是會像家人一樣，關心彼此生

活、並協助彼此度過生命中的難關。 

  

（二）目前樂團成員相處的情況為何？ 

    目前由於小風還在唸高中階段，所以練習時間多以晚上與假日為主，而白天

時間的其他團員以輔導孩童、活動企劃準備、自主練習為主，而樂團中成員的關

係密切，就筆者在機構中實習的實際觀察，成員們彼此間的關係相較於其他機構

的孩童更為密切，也許是年紀相仿，又或者是相處時間較長，彼此間的默契非常

好，而在練習音樂時，氣氛很歡樂，也未見爭吵。 

 

練團的時候喔，我們比較不會嚴肅，就是一直搞怪搞鬼這樣，對

啊，我們就很喜歡，我個人也是不太喜歡很嚴肅的，所以我就有時

候可能就搞怪一下吧，但是比較常搞怪的不是我拉，都是其他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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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多，然後我就在旁邊笑嘛～（小風） 

 

    而在表演時，彼此討論活動流程，確認器材的準備，認真看待每場演出，成

員們彼此間非常熟悉對方，對於好的表現給予讚美，對不良的行為直言不諱，沒

有誰上誰下的分別，但在真正遇到事情是團員間無法處理時，則會由機構輔導給

予公平的回覆。 

 

（三）團體生活中讓青少年學習到溝通、犧牲、付出與責任 

1.溝通的重要性 

如同團長貝爾在訪談中表示，溝通是組成樂團成功與否的最關鍵因素，但對

於過去有著偏差行為的青少年而言，溝通可能也是最難解決的部份，如 EL 表示

組團剛開始時，成員們如果有什麼爭執時，可能比較不計後果，而做出人身攻擊

或講出很嚴重的話，這不僅僅影響彼此的關係，而且也關乎樂團的氣氛，而在機

構中的他們，不同於其他樂團，無法避免每日彼此的見面，所以化解不良關係與

學習溝通即成為重要的課題。 

 

我們很容易吵架，剛開始成立的時候蠻常吵架的，連表演前都

會吵架。譬如說每個人的意見不一樣啊，譬如我們今天要練這

首歌好了，我覺得這裡要強一點，這裡要弱一點，那邊…意見

不一樣，或是覺得我們在練習的時候，一定會有人沒練好啊，

然後怪來怪去啊..（EL） 

 

我們吵架的原因其實就很簡單，就沒什麼事情的，可能有時候

愛鬥鬥嘴阿，意見上不同而已阿，只是到最後吵到很兇，然後

回頭再看其實吵這些都是沒有意義的，對阿，不如我們好好坐

下來，談談講一講就沒事了嘛，有什麼意見大家，诶～你覺得

這個不同，我們試試看，我們再表決哪一個比較好。（EL） 

 

團體就是要就是把大家自己的開心或是不開心都分享出來，讓

大家知道，不是悶在心裡面這樣啊。（小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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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時間的磨合，團員們發現解決想法間的差異，不是用情緒的字眼，而是

良性的溝通，小風也敘述曾經覺得是不是自己被冷落，因為課業也比較跟不上大

家參與的活動，但藉由與團員們溝通，並化解與團員中的嫌隙，也解除自己的懷

疑。 

 

溝通很重要，很多知名樂團最後解散，不是他們技術不好..知名

度不好，而是團員間的問題。（貝爾） 

 

在團體中學會了溝通吧，溝通很重要啊，你不講別人怎麼知道

你講什麼，但是你講要用什麼方式去講，什麼口氣，是很重要

的，像我以前就很不會跟人講我的想法，或方式不對吧，但就

慢慢學啊，改變這樣。（小 King） 

 

2.學習為團隊犧牲與約束力 

一個團隊凝聚力很重要，而成就凝聚力的關鍵在於團員們肯為團隊付出多少

努力，由於樂團中除了小風外，其他成員都已離開度過了求學階段，所以成員們

必須利用休閒時間來配合團隊練習，當人數越多，大家的時間就越難確定，總會

有人必須犧牲掉自己的計畫。  

 

喔，會啊，難免會有啊，但就是以大家的時間為主啊，大家都行

的話那就看要怎麼調整。（DT） 

 

一定會有所犧牲啊，就要配合大家時間啊。（小 King） 

 

樂團剛成立的時候，阿就缺 bass 手嘛，然後我就，那時候其實我

覺得 bass 很難，然後後來又想說，啊算了，反正沒有 bass 手我就

下去苦練 bass。（貝爾） 

 

    除了如小 King 所說時間上的配合外，也有必須要團隊的最佳利益為考量，

所要做的犧牲，如貝爾在學習貝斯前，已經會演奏鋼琴、吉他、薩克斯風等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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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樂團中缺少貝斯手的位置，所以他下定決心重新學習，成為樂團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份。 

 

成員們表示過去比較自我，常以自己為出發點，比較不會有團體的概念，今

天心情不好就不來練習、自己沒興趣就不願意投入、自己沒時間也不會為別人思

考，但藉由團體的約束力，漸漸成員們發展出一種默契，如何組織團體的默契，

也讓成員藉由適應樂團這個小組織，轉化到將來社會上的各種處理方式。 

 

那時候一路走來就蠻辛苦的，因為大家的技術上都要提升拉，然後

大家的那種想法跟那些思維啊，團員們之間的那些…都要一起磨合

啊，對啊，就是這樣，所以那時候，就蠻辛苦的拉，因為那時候，

講的要練團的時間，對不對，可能講今天晚上七點，啊一個團員

就，突然有事什麼，啊就練不起來了啊，其實是那種默契拉，因為

要組織一個團體不容易，何況要有默契，一定要有一種時間去揍和

去磨合，才會有這種默契。（貝爾） 

 

3.由團體激勵個人付出與責任心 

    樂團要持續不斷進步的要件就是彼此互相激勵，每個成員由於過去都沒有

學過樂器，而觀察到對方在樂器上的進步時，會開始害怕自己不夠好，可能會

拖累整個團體，或跟不上大家的腳步，進而增進自己的能力，並且發展出一種

團隊的向心力，一同進步與成長。 

 

就是成員私下也會自己一直練啊，怕自己跟不上大家。（EL） 

 

不要說表演，我練習就很緊張了，很怕會害到大家這樣子，對

啊。（貝爾） 

 

因為還在上課，練習時間比較少，所以有時會怕會跟不上大

家。（小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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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因為我是主唱，我比較不會去想要怎樣…但是後來看到

大家都很認真的想要進步，我就也想看我哪裡可以進步，咬字

的部分啊..哪裡要進步這樣。（小 King） 

 

會啊，會自己一直練習，因為我是主要的節奏，如果練習不

夠，可能影響到大家啊。（DT） 

 

    而團員們在團體中分配到不同的樂器，在專精於自己的樂器同時，也漸漸了

解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並且明白這些角色所需具備的責任，如貝爾擔任團長，也

學習如何領導別人，如何成為好的榜樣。 

 

這就是一個小型的社會，一個組織，這代表說，因為我本身是這

個樂團的團長，讓我學習到說，怎麼去帶領人，怎麼去..讓自己去

做一個很好的榜樣，去影響更多我們要拯救的靈魂這樣。（貝爾） 

 

我跟哥哥都是沒離開過，就覺得說要守住，對啊再怎麼沒人我

們還是要，繼續做我們該做的事啊。（小 King） 

 

    小 King、貝爾兩兄弟由於在機構內的時間比較久，所以也了解自己必須擔

負起樂團整體的責任，雖然機構內的成員也許因為某些因素會有所變動，但他們

仍能擔起責任，負責帶領新人，繼續努力，在實習期間，也看得出倆兄弟非常關

心其他的成員，成員要是請假或是有什麼變故，都會很像哥哥一樣的照顧，當然

在看到成員們某些不良的作為時，也會直言不諱的告訴對方。 

 

（三）團體歸屬感提供共同的規範與目標，並瞭解個人行為也會影響團體。 

青少年在這個階段常迷失自我，缺乏目標取向，但若建立團體的共同目標與

追求，會讓青少年在這個階段的發展，更朝正向發展。成員們在參與對外表演時，

以改變為口號，故團員們會清楚了解自身行為可能會影響到團體，在行為決策時

也從個人利益考量進階到團體，而為保持團體形象與利益，更加嚴謹的看待自我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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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天出去表演，代表的不只是你個人，也代表樂團，代表機

構，你要想一想今天如果你一個人做錯了，最後是大家來承

擔。（小 King） 

 

會告訴自己不要再犯錯，因為那只是會讓身邊的人難過，也會

影響到團體的人..（DT） 

 

樂團就是一個團隊啊，假如你今天沒練好，是耽誤大家時間

耶，那個有沒有心，一下就看出來了啊，對不對。（貝爾） 

 

你今天站出去的表現，就是我們全部人耶，像我第一次表演就

超緊張啊，但是不能表現出來，怕會影響到別人啊。（小風） 

 

嗯，默契吧，因為一個人彈不好，或是一個人唱錯就很明顯，

那怎麼配合默契就是不要中斷，繼續演奏下去。（DT） 

 

（四）個人在團體歸屬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情感寄託 

成員們在原生家庭裡，都曾因家庭內部的組成與對待，可能在情感的依附上

出現問題，但在樂團中，成員們表示藉由團體找到自己缺失的那一塊，並得以補

足，學者 Hirschi 也提到，青少年階段的依附關係，會漸漸從家庭的依附轉變為

同儕團體的依附，而同儕之間有著更強的影響力，彼此的話語，彼此的想法，都

會產生個人影響。 

 

團體帶給我的東西是我從小到大沒有的，感情。（EL） 

 

就感覺好像多了很多哥哥，就覺得蠻不錯的啊。（小風） 

 

這個團體就是生活吧，因為生活離不開這個團體，不管是在工

作，或是朋友聊天啊，什麼的，就是都離不開團體啊。（DT） 

 

就我們朝著同一方向努力，是具有影響力的，而且是好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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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小 King） 

 

     對於這些青少年而言，過去都與自己處境相仿的朋友建立團體關係，但現

在雖然這些成員們間還是有很多處境相仿的地方，但差別在於這樣的團體是力

求改變的，以正向的發展並觀察彼此間的關係，成員們開始意識到，為什麼經歷

了這些他還可以有這樣的改變？為什麼他想法上可以這麼成熟？為什麼他可以

改變我不行？當青少年意識到了這樣的問題時，他們也會開始對自己重新反省，

互相鼓勵與得到改變。 

 

三、音樂演出帶給自我與機構的改變 

（一）演出對成員來說，是一種分享，並且得以展示自己的蛻變 

    表演流程是樂團先開始演奏兩首歌，再由機構輔導做開場，以演講的方式，

講述自己痛徹回改的過程，演講告誡受刑人與聽者，戒毒與回改的重要性，在講

述間會穿插樂團的表演，並且會請機構孩童或樂團成員分享自身故事，藉由孩子

的視角來看待大人們行為可能對他們造成的傷害，也讓聽者看到，也許有很多困

難，但是樂團中的成員們願意投身在表演與改變中，藉由一個眼前的成功例子，

以鼓勵聽者積極改變的可能。 

 

不同於一般的演講，加入音樂後的演講更顯得生動活潑，穿插勵志人心歌曲

與樂團的創作，聽者較能投入其中，而樂團表演，不只是表演，而是樂團成員生

命的分享的見證。 

 

沒想到，誒演講的時候就是誒，像演唱會這樣，我們去學校，

有一個學生就說他本來還不想來參加週會，但是看到我們樂團

這樣子，他說他第一次，在聽演講唯一沒有睡覺過的一次，對

啊，不會那麼無聊，而且不只是一個表演，而是有一個生命的

見證在你面前發生，就有一個很好的改變的題材，只是你要不

要做而已，對啊…（小 King） 

 

    一般演講形式上只有講者與聽者溝通，倚靠的即是講述的內容與講者本身的

臺風，但小 King 表示加入音樂後，能讓演講變得像演唱會一樣，提供有趣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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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也較容易親近聽者，譬如進入校園時，學生通常對於演講不會抱持太大興趣，

但加入了表演後，提升學生的參與慾望，而表演也讓演講內容更具說服力。 

 

我們為的不是說，啊我們要表演給你們看，我為的不是說，我

要展現我的音樂才華多厲害，我就是要告訴你們這就是我的生

命歷程。（貝爾） 

 

我們樂團就是爵士鼓啊、然後電吉他，貝斯、主唱啊、有時候

就是 keyboard，然後出場的其實都是跟張導一起，因為用一種

輕鬆的方式去，一半演講我們也一半表演啊，然後演講的過程

也會介紹我們自己，所以如果沒有表演，要一直站在那邊，也

蠻奇怪的吧。（DT） 

 

因為我們都唱一些比較勵志的歌吧，就比較符合我們的主題，

一種催化劑吧。（小風） 

 

像我們這樣的孩子，很難有機會可以上台吧，對啊。（EL） 

 

    以實習期間的觀察，不管是學校演出，或是監獄的巡演，聽者當初的表情

都是因為音樂的出現而有了很大的改變，筆者記得在某一場女監的演出時，迴

響非常大，在音樂一下樂團成員再唱與分享時，很多獄友都流下眼淚，而且非

常融入於故事中，也藉由孩童的表演，讓許久沒見到親人的這些獄友，更加注

意眼前的這些孩子，與他們想說的故事。 

 

    如果說活動是一幅畫，畫的主題是改變，那麼演講就是素描，觀看的人可

以藉由素描了解畫中想要表達的含義，而表演則像是顏料，若要更吸引觀者目

光，需要加入色彩，更豐富畫中意境。演出也是一個機會，讓這些過去不被看

好的孩子，有機會站上舞台，也由分享自己、揭露過去，也期許自己未來不再

犯錯。 

 

（二）演出讓成員們鍛鍊抗壓力，及其他方面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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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的表演性，使成員能夠有機會站上舞台，讓更多的人為他的努力而喝

彩，給予鼓勵，而在完成一場演出之前，成員們已練習不下數十次，但還是難

免需要克服緊張、各種壓力的問題，如同小風所說，第一次演出雖然外表看似

不緊張，其實實際上心裡是非常忐忑的，在講話時也不知道自己該說什麼，腦

袋一片空白，但舞台的訓練，慢慢讓他能夠面對人群，表現自己。 

我可能會怎麼講，怕人群吧，好像有人群恐懼症那種感覺，就

是人群多的地方我就不太想去，對，然後不太敢去這樣，然後

就因為表演我就覺得，比較可以接受拉了，可是我到現在可能

還在練習，就是儘量不要這樣子。（小風） 

我不喜歡人群多的地方，我會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壓迫，對啊然

後因為表演，讓我比較可以慢慢接受這種就是，就是莫名來的

壓力。（小風） 

還蠻緊張的耶，第一次站上舞台，忘詞啊、沒有做好準備啊，

就像之前講的，唱過了就過了，對啊，也是慢慢累積到現在，

才知道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很緊張啊。（小 King） 

就是不想要就是這麼差還要表演給人家看啊，我們一開始就是

做到就好，到後來就是好還要更好，然後到現在…（小 King） 

我記得第一次被罵蠻慘的，沒準備好還表演給人家看，這樣。 

會想要放棄啊，被罵但是想再試看看，說不定會有不一樣的結

果。（DT） 

 

哇，很緊張啊，很怕彈不好啊，然後就一直禱告啊，很怕說，

等下彈錯怎麼辦？當然會彈錯啊，對不對？這是經驗嘛，突然

叫我一個人站在台上，就算不講話我也會緊張啊，很怕做不

好，這是一份磨練的責任嘛。（貝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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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張與壓力是舞臺必經的過程，而生活上當然也充斥著這些考驗，而成員們

藉由音樂表演，推演到自己的人生上，並獲得其他的收穫，成員們表示一直都在

持續學習如何對抗壓力，而從筆者的觀察，經過一場一場表演的磨練，成員們對

於表演的流程與如何面對緊張，都已非常熟練，相信未來也能運用在種種考驗上。 

 

（三）青少年從演出中找到自我認同，並發現生命的價值 

    從入場開始，在短短的 15 分鐘內，成員們從搬運器材、樂器，連接線材、

音響，並完成現場音控、試音、調音，整備等等，當一切就緒後，一個眼神，四

下鼓聲，第一首歌就這樣開始了，作為 3 個小時節目的開場，這樣的開頭已經讓

聽者對於接下來的節目期待不已，成員們認真展現訓練已久的成果，在舞台上發

光發熱，專注於自己的樂器上，專注於當下的表演。 

 

1.藉由分享讓自身故事觸動台下，並回饋給表演者自我認同感 

 

有時候自己演出的時候也會看到，臺下的朋友有的還在哭得這樣，

我就覺得就很有意義啊，因為我們的故事能夠感動到他們，然後

去告訴他們我們的一些改變，因為我們改變了，讓一些台下朋友

聽到的時候，其實看得他們這樣，也是對自己的一種鼓勵吧，對

啊，因為他們是真的有聽到我們的生命，我們的故事，然後他們

感 動 到 了 ， 就 覺 得 對 我 們 來 說 是 一 種 鼓 勵 （ D T ） 

 

    DT 敘述自己站在台上看到舞台下的反應，因為自己的生命故事，對人產生

影響力，進而感動到對方時，這對於表演者本身也很有意義，作為曾經有過不良

過去的他們而言，能做到改變自己已經很不容易，更何況今天能夠再去改變別人，

對這個社會做出貢獻，更是莫大的肯定。 

 

還蠻感動的，能夠幫助別人，就算以前再怎麼樣不好，但是現

在能夠幫助這麼多人，而不只是一個，對啊，感到不只安慰到

自己，還能夠散發影響力吧。（小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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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把人生經歷分享出去，然後讓很多人，對自己現在的生活

改觀，可能有人的家裡身世跟臺下的人一模一樣，然後讓他就

會覺得，喔台上的就是我們，都因為這樣子，然後改過了，可

能也會讓他有那種動力，就是因為我們改變了，我們成功了，

也會讓他想說去試試看，那就夠了。（小風） 

 

覺得如果能感動到別人，對自己也是一種肯定吧。（EL） 

 

    藉由這樣的活動與演出，找到自身的價值，而樂團成員們在臺上分享他們的

故事時，也會讓臺下的人了解，原來自己的生活或家庭是如此幸福，更加珍惜眼

前所有的事物，像團員們幾乎都有講述到巡演時，有一個女孩因為看了他們表演

後，改變了她對父母親的看法，也非常感謝他們的分享，而這樣的回饋，也讓成

員們覺得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並希望能用自身的力量持續幫助他

人。 

 

有一次我們去一個國中吧，就一個妹妹，國中我忘記幾年級了，

寫 fb 私訊給我們樂團，她說感謝這天哥哥們來我們學校做的分

享，讓我重新找回屬於我的幸福，然後我就去問說，怎麼回事，

她說從小因為爸爸媽媽是在做攤販的，她小時候就覺得說跟著爸

爸媽媽去做攤販，去賣這個東西覺得很丟臉，然後一直到了國中，

學校剛好就是上八九節課有沒有，她就故意拖，她就是會故意拖

時間說，啊不要回去，因為剛好下課回去就不用陪著爸媽去做攤

販，然後那時候她才...那妹妹才說，我那一天聽完哥哥們的分享，

就覺得哥哥這樣的生活有時候要..有得找媽媽找不到，什麼的…

然後我還在埋怨我的家庭，她聽完我們的分享，剛好她媽媽要出

去賣東西，她就看到爸爸媽媽他們，就抱著她媽媽就哭說，媽媽

我真的很恨我自己，對你們的那個歧視，然後就我希望媽媽原諒

我，哇那時候母女倆就抱在一起痛哭，那時候那個妹妹就講說，

我一直在找同學他們所謂的幸福，其實真正的幸福就在我身邊，

就是這樣啊，每一場都是會感動人，對啊。（貝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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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這樣的故事，一次又一次的讓成員們了解，自己除了改變，還具有幫助

他人的能力，並肯定自己的價值，在社會中變成有影響力的，而不是過去被別人

認為是對社會沒有益處的問題青少年。 

 

2.臺下給予的掌聲與鼓勵會推動青少年積極的良性改變 

 

我們是用音樂去感動人，不是用我們技術什麼的，所以我就覺

得，有這些掌聲我就覺得很感動，或許可能只有一個，但是我

的想法就是說，只要你有一份回饋的舉動，我就覺得我受肯

定，所以我會帶著這力量一直慢慢成長。（貝爾） 

 

    表演能為成員們帶來成就感，而這些青少年在過去，可能較難利用升學的主

流社會下獲得到鼓勵與肯定，所以成員表示他們會更加珍惜這樣的機會，也因著

這些掌聲，他們會更加努力練習，帶來良性的改變。 

 

我自己喔，是沒有想過我有這一天拉，會站在台上跟人家講我

的故事這樣，就覺得自己蠻厲害的，連我爸可能都沒有想到我

會有這一天吧，對啊，所以我很佩服我自己啊。（小風） 

 

一定會啊，這些鼓勵和掌聲都會有影響，也是自己繼續下去的

動力啊。（小 King） 

 

會因為這些掌聲更加努力練習啊，還有就是因為我們這些孩

子，應該是從小就沒機會站在台上，接受人家的掌聲，所以那

個感覺，就特別不一樣，而且特別感動吧。（EL） 

嗯..說不出話，就是蠻爽的，對啊，然後後來我們一直做了很多

演出，很多活動演出的原因就是因為那時候有人鼓勵我們，有

人看見我們表演然後給掌聲，所以我們應該要更加練習，才有

更多的活動讓我們去參與，去表演，當然我們後來也沒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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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的演出，不管是怎麼樣，都過了，接下來我們所練的，

或者是我們所做的，如果要演出我們都會用比較好的方式完美

的呈現給大家。（DT） 

 

    成員們表示表演的鼓勵會幻化成一種動力，推動的他們繼續努力，向前，這

也是一種社會支持，也許過去社會對於他們的看法給予的不良標籤，讓成員在面

對社會大眾的想法上，會顧慮他人對於他過去而有所顧忌，但得到越多的社會支

持，會讓他們在害怕失去這樣得來不易的寶藏下，更加堅定自己不再犯錯的心。 

 

3.藉由音樂與聽者進行溝通，同時強化溝通本質 

    『言語從來不能將我的情緒表達千萬分之一』20，言語有時候無法清楚表達

內心的想法，有時礙於一些話語說不出口、有時則需要隱晦文詞中的意涵、有時

需要澎湃的表達心中不滿，所以演奏者可以藉由音樂上的交流，表達情緒與聽者

的溝通，這比說話或者其他方式來的更親近，也更能表達情感。 

 

我覺得就是一個生命影響生命拉，對啊，因為就是一個靈魂在

那裡，可以 touch 到人心這樣子，感覺我們的音樂可以觸摸到他

們，就是那種感覺，當我們一彈奏，一分享，就感覺好像，上

帝去觸摸他們。（貝爾） 

 

我們表演給他們看、分享給這他們聽，其實我們這些少年不是

每個人生下來都想做流氓的。（EL） 

 

其實就是溝通，有時候講話可能沒辦法直接表達，所以我們用

唱的，也許會比較能被大家接受。（小 King） 

 

    也許故事聽得再多，讓一群人站在台上，你無法理解何為改變之有，但用勵

志歌曲，或是自己寫的歌，不僅能讓聽整更能貼近故事的真實性，也讓表演者在

詮釋這些作品時，回想過去的種種，用歌曲激發自己與聽者一同改變的溝通橋樑。 

                                                 
20 李宗盛歌曲『飄洋過海來看你』中的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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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演出能讓社會大眾改變對機構的態度、並給予機構帶來正向幫助 

機構輔導再一次訪談中曾說過，現在機構碰到的最大挑戰，就是社會資源無

法進入，原因在於社會大眾對於機構的不了解，曾經有社會人士來機構中捐錢，

但發現機構對象是曾經犯錯的偏差少年時，還希望將錢拿回，而倘若要使更多社

會資源進入，則必須要有更多成功的改變案例，讓大眾能夠清楚了解機構本身正

在做的事與社會資源的重要性。 

 

我覺得我們在做一件偉大的事吧，讓大家了解我們，看能不能對我

們改觀，因為照理來講，一般社會大眾都不太能接受做錯事的

人，犯了罪的少年，都會覺得說，你今天有 1000 塊寧願捐給育

幼院，也不要捐給這些少年，對阿，可是這些少年，因為不是

從小立志就要當流氓，不是說小時候就一直，阿～我長大後一

定要當流氓，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阿，對阿～一定是社會的關

係，然後讓他變成這樣，一定有什麼因素，然後已經變成這樣

了，又沒有人去拉他們一把，那只會更越來越嚴重而已。（EL） 

 

音樂變成我們機構的特色吧，不然一般機構，可能就頂多騎個

腳踏車或是幹嘛的，不然就是，可能也不知道要幹嘛吧，而音

樂就變成我們少家的特色吧，也會讓更多人看到我們。（小風） 

 

    藉由音樂表演變成機構特色，機構也會舉辦如校園、社區等等活動來與社會

大眾做連結，譬如筆者在暑假也參與了一次社區活動，當天的活動是在活動中心

舉行，現場也準備餐點與表演，不僅機構孩童的家人與親戚到場參與，也有很多

社區附近的居民前來，雖然一開始不了解機構，但藉由一次一次的活動介紹，也

讓機構附近的居民對於他們越來越友善，實習期間也不時能看到許多熱心人士捐

贈物品、食品給機構，可見音樂表演對於機構是有正向效果的。 

 

就是有的人會來了解我們，然後帶給這個機構影響，很多朋友

就是不管是活動表演、看見我們故事、或者是去教會分享，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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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或是可能會有一些人來捐贈我們一些用品，我覺得都算是一

種回饋吧。（DT） 

 

不管是捐贈物品然後或是奉獻金額給我們，然後讓我們機構能

夠有新的規劃，我覺得都蠻不錯的。（DT） 

 

就是來少年之家捐錢，對啊，就是給少年之家鼓勵這個樣子，

會拉，蠻多，還蠻多的。（小 King） 

 

    成員表示發展出機構特色，可以為社會大眾提供一個機會去認識機構，當認

識機構後，可以讓更多社會資源進入機構，提供給這些孩子更好的環境與保護。

而音樂表演不僅僅對於機構外有很大的助益，在機構內，年紀較小的孩子則會因

為看到成員們在舞台上的表演而得到對於機構的認同感，也能連帶激起成員們做

好榜樣。 

 

對於機構中的其他年紀較小孩子來說，我們是一個榜樣吧，我

們做的他們可能都會看，可能都會學，所以要比較警慎一點，

對啊，出一個錯誤搞不好他們就覺得，我們都這樣做，他們搞

不好也可以這樣做…（小風） 

 

就是一個榜樣啊，就是一個生命去影響生命的東西，因為這些

機構的孩子，看到樂團的哥哥們，在臺上因著他們對生命的見

證，然後去做音樂上的呈現，就會觸動到他們的心理，當看到

人家在臺上表演，覺得哥哥們很帥啊什麼的，就開始很多想法

來了啊，我也要學樂器，就會對音樂有一個熱誠，你知道嘛？

就會有一個熱情。（貝爾） 

 

當看到我們這樣時，我都會跟他們講，啊你是不是應該要發覺

自己的專長，彈吉他或者是任何你想做的，對音樂上或是社會

有貢獻的事情這樣，讓他們去思考，為什麼人家可以，我會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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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小孩子講說，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人家可以，為什麼你

不行，你都沒有去思考對不對，看了就忘了，但是當你真正去

思考的時候，其實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小 King） 

 

機構的小孩會學啊，我們就是帶頭做音樂，會教他們，那當然我

們做什麼，他們可能也會學。（DT） 

 

    成員們他們的一言一行，機構中的其他孩子都會看都會學，所以希望表現出

來的是正面的，對這些孩子有幫助的，像貝爾在機構也擔任生活輔導員，所以他

也發現很多孩子跟自己或樂團成員的故事很相似，也會覺得孩子們可以藉此相互

鼓勵，作為自己成長的動力，另外，機構能發展出特色也是成員們提到的重要因

子，可以讓孩子們在休閒時間有其他育樂可以做，並且讓大眾想到他們就想到這

個特色，也讓青少年培養出靜態的興趣。 

 

（五）成員們能演出的形式與與家人、鄰居、朋友重新建立連結 

    改善家庭關係與前述的成就感十分相關，這也是音樂表演特別具意義的原因，

當音樂練習變成表演，成員們有了表演的舞台，向外展示的機會，則可以讓他人

看到舞台上的他們，藉以使他人瞭解台下的他們做了多少努力，克服了多少困難，

這也是音樂不同於其他活動的原因。 

 

因為我跟我家人比較遠，比較久沒連絡了，其實他們也不會多

說什麼，可是我知道他們很開心，我還知道他們在表演現場就

哭了。（EL） 

    雖然與家人很久沒聯絡，也許久久沒見的他們在言語上無法表達內心話語，

但藉由音樂溝通讓彼此得到最真誠的答案，而我在實習期間也注意到樂團成員藉

由音樂表演修復家庭關係的地方新聞報導，而這樣的影響力也在其他成員身上得

到應證。 

其實媽媽以前也是，就是蠻不正常的，生活作息或是工作什麼

的，交友方面雖然沒有說，但也沒有很好。然後她也是因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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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在這邊的狀況，得知我有在學樂器，並在樂團做一些活動

表演，所以那時候她就是突然改變、然後，當她看見我在舞台

上演出時，也讓她感到蠻欣慰吧，應該是，然後後來才慢慢接

觸，因為平常都上班啊，慢慢跟她相處，從剛開始看到她，跟

現在也是慢慢才變好的。（DT） 

    DT 表示母親在國小二年級時就是消失狀態，找不到她，可是藉由新聞報導，

或是很多方面的資訊，母親才得知 DT 的現況，所以母親在 DT16 歲的時後回來

找他，DT 說雖然他過去很恨他母親，但現在他的想法已改變了很多。 

 

那時候就是我有把我想法跟他講，可是我也沒有一直追問一直追

問到底這樣，過去就過去了，反正現在很好啊，然後自己也出社

會工作，恩..能夠不要給她負擔就覺得這樣就很好了。（DT） 

    小 King、貝爾兩兄弟也藉由音樂表演，讓過去對他們不好或是有虐待行為

的大哥哥，藉著舞台上的轉變，讓這位大哥哥知道，過去他對他們的影響有多重

大，也慢慢修復關係，最後也得到兩兄弟的原諒。 

 

其實就是恨，恨自己爸爸怎麼會認識到這樣的阿姨這樣子，然後

恨自己的媽媽為什麼要把我們自家人給人家欺負這樣，蠻難過的

拉，為什麼生出來要被人家欺負，但是後來因為看到我們在舞台

上表演，那個大哥哥也是覺得對我們很抱歉這樣，害我們一路這

樣生活，就跟我們道歉，我們也原諒了他。（小 K i n g） 

 

    舞台上的表演與分享，讓家庭關係就此改變，除了家庭成員外，過去成長環

境所累積的種種負面觀感，也藉由這樣的形式，讓過去較不看好他們的親戚或是

朋友們改觀，重新建立他人對成員們的觀感。 
 

嗯，因為以前叛逆或學壞的時候就是跟家庭關係，就是不好，或是

親戚只要知道我，就是會不看好，對啊，或是每逢過年拜節的時候

會有親戚來，看到我都會有一種…我也不知道耶，可能失望或是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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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的那種感覺吧，也是因為來到這裡所學，音樂讓家人知道，人家

才就是看到我的改變，覺得很欣慰啊，然後其實剛開始的時候我自

己也蠻嚇到的，就是從外公外婆或是媽媽或是誰，親戚看到我的改

變，第一個支持我的反而就是當時不看好我的人。（DT） 

     

    成員們過去的人生中都受到很多指責與批評，小 King、貝爾兄弟也因為來到

少家後，原諒了過去曾欺負他們的哥哥，原因也與他們現在舞台上的表演有很大

的關係，而小 King 也回憶從過去到現在的這段時間上，與親戚朋友關係上的改

變。 
 

我那時候進監獄的時候，連我們的名聲都傳到鄉下，傳到宜蘭，

大家都說『馬路英雄』，然後一直罵啊，就是罵我們不學好怎麼

樣怎麼樣，都講不聽這樣，也不會變好啊，對啊，有的也很難聽

啊，然後就覺得還蠻丟臉，但是後來，來到這裡之後，就是慢慢

改啊，沒有人能夠一步登天的。（小 King） 

 

    因為舞台上的表現或是一些報導資訊，親戚、鄰居發現兩兄弟的轉變，並且

從過去害怕到現在以他們為榮這種觀感上的轉變，對於成員來說是過去沒料想到

的，也是得來不易的一種肯定。 

 

表演之後喔..喔，還蠻開心的因為鄉下都知道我們的樂團，然後

爸爸就會特別的有面子吧，對啊，還有一些叔叔邀請我們樂團

去表演，然後很多人看到我們，就是非常地支持我們，以前根

本沒有人再理我們，或者是被覺得不可能吧，說你們這些小孩

子，就是非行少年說要改變，他們會覺得說改變就已經很困難

了，還要走出來告訴大家，期望要改變大家，怎麼可能...對啊，

但是我們都會在台上跟他們講說，或許曾經不被人認同，但是

我們告訴大家，我們做到了，我們使自己改變，希望也能夠改

變其他人，用生命去影響生命。（小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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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舞台的影響力，親朋好友得以對他們改觀，也許曾經在過去不被看好，

甚至放棄，但卻在樂團中，讓他人看到成員們並未放棄自己的精神，努力的活出

自我。 

 

就很感動，都哭啊這樣，就覺得說，哇我的兒子、我的弟弟真

的很不容易，才意識到說，原來過去弟弟啊，或者是親戚都覺

得原來我之前的生活真的很不容易，然後才會更加去警惕，現

在更加去珍惜那個幸福。（貝爾） 

 

    另外，音樂的長才，也使成員們在與同儕關係變得更加親近，如還在高中

就讀的小風，以前怕會同學欺負，所以都交年紀較長的朋友，但現在同學更願

意親近他，並且常與他開玩笑。 

 

沒有拉，他們是那種，可能是真心，可是講就是會帶著那種嘴

炮語氣，不然他們很認真講我也覺得怪怪的，但如果他不覺

得，可能根本不會理你吧。（小風） 

 

    成員們或許過去曾經被質疑，但現在卻成為同儕眼中崇拜的榜樣，這對於

成員來說是從來沒有想過的事，也會因著這些稱讚強化自己的內心。 

 

既然改變了，就不要再去輕易嘗試以前所做的事情，因為那只

是一種讓身邊的人會很失望的…（DT） 

 

因為我們最近蠻常去上電台的，上電台，就好幾個球友說，誒

我有聽到你們，你們說你們叫那什麼樂團，我有聽到你們的廣

播阿，什麼的，還蠻開心的。（小 King） 

 

越來越多的機會曝光、越來越多的表演、越來越多的生命影響，建立起同

儕連結，也會讓更多人願意接納他們，不用異樣的眼光看待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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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交叉驗證音樂對於成員們的生命影響 

    為確保成員在講述過去生命故事或其他敘述時的真實性，筆者希望藉由

機構輔導訪談與成員自述資料做交叉驗證，以輔導的第三人稱與參與並見證

了每一位成員的轉變，更有助於我們暸解成員們如何藉由音樂得到生命的影

響。 

 

孩子他們從小到大幾乎很少有一件，自己為傲成功的事，很少，

那其實音樂是引導他們去完成一個比較成功的經驗，一個領域而

已拉，那藉助著音樂，後續他們的自我展現、自信心、成長、自

我肯定，那這個當然就是音樂治療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輔導） 

 

    自信心對於每一個青少年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對於這些曾經犯過

錯的青少年而言，從小到大的經歷，要備受肯定的機會是非常少的，在訪談

時，不僅成員們認為自信心的改變是音樂帶給自己很大的轉捩點，連輔導也

認為做好一件事，能先給孩子建立良好的自信，並引發之後的改變。 

 

差很多啊，學音樂之後讓我自信心倍增，我以前就是痞痞的吧，

蠻自卑的，因為覺得根本就沒有一些技能在身上，覺得輸人家很

多啊，可是現在學了音樂之後就覺得，我現在 23 歲，啊會做的

事情也蠻多的，就比一般年輕人會做的還多，就覺得很有成就感，

蠻肯定自己的拉，不然像以前一樣，三不五時就打電動啊，就出

去亂晃啊什麼的，現在無聊的時候就碰碰音樂啊，碰碰樂器啊，

對不對，生活中的一部份，跟音樂結合嘛～（貝爾） 

 

    貝爾是機構創立時的第一批小孩，也是輔導最早接觸的孩子，當初進入安置

機構時貝爾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依附關係的缺乏，使得貝爾在家中無法獲得成長

所需的照顧，進而逃家逃學，向外討生活，但礙於年紀，所以會為了生存而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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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不良行為，但機構中的輔導藉由依附關係的重建，給予貝爾新的環境與新的

生命。 

 

貝爾他從以前的脾氣，像喔從以前偷搶拐騙，跟家人失和，但是

你怎麼去讓他們覺得說，這邊有一個依附關係，這裡可能有一個

家，那這個家的元素是什麼，跟你原生家庭的元素差邊在那裡，

你慢慢就要去分析給他聽，他自己是不是就會蛻變。（輔導） 

 

你哭的時候陪他哭，笑的時候陪他笑，那相對他把這裡當做一個

家，那這是一個關鍵啊。（輔導） 

 

這個家的元素包含給予他生活的基本必須、陪伴、保護、關懷等等，除此之外，

前述也討論到學者 Hirschi 討論的依附關係中，青少年的依附對象會慢慢從家庭

轉為同儕團體，而對於這個同儕的團體，輔導認為當貝爾投入更多的奉獻在這個

團體中時，貝爾越不會去犯罪，也如同貝爾自己表示的一樣，強烈的認同團體的

重要性，也將團長的責任一肩扛起。 

 

我身為團長，我覺得只要少年之家還在成立的這一段期間裡，

樂團也不會滅掉，那我們一定會再經營大改樂團的當中，會有

一個恆心拉，所以樂團的期望就是我個人的期望。（貝爾） 

 

    對於貝爾而言，音樂團體不僅僅當初補足依附關係與長久缺乏的自信而已，音樂

團體更幻化成生命的一部份，為此奉獻並朝著未完成更長遠的目標努力。 

 

過去的生活就是整天沒事做啊，就是你不知道要做什麼啊，完全

不知道要做什麼，沒有重心，就是可能下課或是，學音樂以前就

是一片空白吧，不知道在幹麻，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做什麼，沒有

意義拉，真的啊！對啊，就是真的很浪費時間，不是因為碰到音

樂才叫做人生有意義，是因為沒有認真在自己的生活當中，或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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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每一個想要記錄下來的記憶吧，可是對音樂來講就是，在我生

命中，現在要把音樂拿掉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小 King） 

 

    弟弟小 King 表示，未接觸到音樂之前的他，生活不規律，沒有目標沒有重

心，態度消極，但音樂的加入讓他找到人生的方向，也改變了長久以來的態度，

也將音樂融入生活中。而輔導表示小 King 在進入安置機構前已經歷經三個安置

機構，在學校也被認為是頭痛人物，但藉由機構的幫助，讓小 King 找到自我認

同，並改善其想法與態度。 

 

過去他是搶到連資源回收的一個老阿嬤都去搶，他過去會覺得

說，我要從那邊得到利益，一直到現在，變成有影響力的人，

去社會參與的時候，他覺得他可以去付出，然後引發他覺得自

己有能力了，他才能去感受到，那我當初為什麼去搶人家，怎

麼會做出這麼蠢的事情。（輔導） 

 

    小 King 從過去一個到處搶的人，到一個能產生利他行為的人，不僅僅只有

輔導與機構的幫助，還有社會大眾，譬如學校老師發現他的才藝，並且讓他參加

比賽，也因此讓小 King 拿了不少獎，這樣的轉變，得到自我肯定，將過去別人

不喜歡的，嘲笑他的東西變成他的強項，藉由樂器去強化他，增強社會參與，相

對他的犯罪行為就會削弱。 

 

當他在這個社會當中，是被接納的，他能感受到他是能活在這

個社會上的，而不是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那當然在這個社會

參與度更高，那一定的啊，對社會的參與度越高，社會規範他

當然越願意遵守啊。（輔導） 

 

    對於輔導而言，DT 是一個很特別的孩子，典型的缺乏依附關係的孩子，對

於自己沒有價值感，過去被父母親拋棄，留下來給外公外婆照顧，輔導表示 DT

在安置期間逃跑了 20 多次，但輔導卻不放棄他，因為他知道當這個孩子找到他

喜歡做的事實，找到他的價值，他的人生就會有所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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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從小，哥哥弟弟被爸爸帶走，自己由外公外婆帶大，某

個層面來講，他會覺得說他是一個很沒有價值的孩子，被拋棄

的孩子，那孩子也一樣啊，在外面做什麼，偷啊，到後來跟幫

派，然後跟陣頭吸毒啊，直到有一次，他說他看到鼓就很喜歡

打鼓，那打鼓打起來他又覺得很開心，那我覺得這個就是音樂

治療一個非常關鍵的，他把他喜歡，而且他覺得說他可以投入

的東西，就是我剛才講的關鍵他奉獻，那這個關鍵他找到了，

那他投入越多的話，他當然是希望他在這個領域上，越來越有

穩定的發展，所以從他以前對比到現在，他以前的吸毒、偷竊

啊，幾乎現在有都沒有啊，不再產生了啊。（輔導） 

 

    對於 DT 而言，由依附關係的缺乏導致的自我價值的不認同，是造成他當初

犯罪的原因，雖然也許在這一點上如同輔導所說，目前與原生家庭的關係還正

在努力建立，但藉由另外一項關鍵，找到自己願意付出投入的事情，音樂，得以

讓 DT 改善對於自己的看法，他再也不是過去那個沒有價值的人，樂團需要他、

機構需要他、社會需要他，也漸漸的他的母親回來找他，從做好一件事到解決過

去可能的依附關係問題，音樂在 DT 的生命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腳色。 

 

    而對於小風而言，愧疚感是過去走向偏差行為的主要因素，因為意外失去

兄弟姊妹與母親，自己卻無能為力，而同學們的問話，帶給他的都是二次的傷害

與難過，使他離人群越來越遠，越來越築起武裝，欺負別人。 

 

他感覺他就沒有在那個所謂的社會裡面，他被邊緣化，他自己

也把社會邊緣化，他以前來就是重傷害啊，暴力啊。（輔導） 

 

    一直以來愧疚感就成為小風成長中最大的阻撓，然而輔導藉由音樂表演，

藉由影響他人的使命感，進而引發小風想法上與行為上的改變，也讓他能在社

會奉獻當中，獲得長久以來期盼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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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在跟他聊，聊到最後我再跟他講，他說他憑什麼過著

好生活，然後他弟弟、媽媽他們、妹妹他們喊著救命都沒有辦

法救他，他憑什麼自己過著好生活，一直到最後，我跟他講，

換做任何人都沒有辦法，但是你要記得，如果你願意的話喔，

媽媽在天上看到，他也會很開心，為什麼，因為你在幫助任何

一個人的時候，等於就是媽媽的犧牲是有價值的。（輔導） 

 

    也就是因為這樣的改變，讓小風能在社會的鼓勵與回饋中，找到自我價值，

小風表示機構對他有恩，而樂團表演也是他想去追尋並持續的目標，藉以幫助

更多的人，達成自己生命的意義。 

 

    最後是 EL，輔導表示 EL 的家境算是不錯，但卻沒有隨著時間改變家庭的

組成與狀態，不同於其他成員的家庭可能因為過去對於青少年的虐待，會因為

看到青少年現有的成就而有所改變，EL的家庭雖然認同他在樂團的表現，但卻

也多少影響了 EL 持續做這件事的決定，在訪談輔導時，EL 已不在機構中，原

因一方面是感情方面的想法上，可能與樂團將成為公眾人物有所取捨，另一方

面是原生家庭本身的組成型態與態度還是沒有改變，所以暫時先離開樂團，但

雖如此，輔導表示與 EL 還是持續保持聯繫，並且社工那邊還在持續關心 EL的

近況，而對於輔導而言，EL是少數在機構內還犯下偏差行為的孩子，而當輔導

去監獄探視 EL時，EL 對他說的話卻讓他大吃一驚。 

 

直到監獄我都去關懷他，結果碰到他的時候他講一句話，他說

我有沒有可能，他最擔心的是說，我都不會去看他，然後他再

也沒有機會回到樂團了。（輔導） 

 

    輔導認為這就是一個關鍵，當孩子會擔心他的未來，會考慮他行為的後果

時，他將越不會犯罪，而 EL過去也是由於家庭依附關係的缺乏，被家暴，所以

出現偏差行為，認為反正自己沒有什麼好失去的，也不受疼愛，但經過這些過程

後卻會擔心失去他人對他的關心，以及自己的未來。輔導表示 EL是一個多才多

藝的孩子，會音控、鋼琴、吉他等等多項技能，雖然 EL 現在離開了樂團，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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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但這段期間他所學習的，與音樂帶給他對自我的認可、音樂技能的學習、

如何與他人溝通與相處等等，都會幫助他在社會當中，找到自我的價值。 

 

    由輔導的訪談中認為，成員們雖然成長背景不同，決定偏差行為的因子也

不同，但藉由將音樂從娛樂轉化成一種職業的過程，不僅能養活自己，還能夠產

生利他行為，進而對自己產生肯定，並且獲得社會支持，在獲得社會支持後會更

願意去奉獻，並且遵守社會中的規範。 

 

他們以前在這個社會當中，他們所處理的層次來講，比較沒有

辦法做到所謂利他的行為，大概就是為了生活就沒有辦法，哪

有辦法利他，可是當他們來到這邊的時候，那因為社會大眾的

捐助，以至於他們有能力去做利他的行為，公益表演，喔附近

的一個社區服務，這個都是一個非常重要喔，就是說在這個社

會他們有去參與，那越去參與他們就越跟這個社會融入，他們

就願意去遵守我們的社會規範。（輔導） 

 

第四節 小結 

音樂團體對於偏差行為少年的生命歷程，帶來正向輔助效果，而生命歷程是

探討生命個體在不同時間階段，行為上的變化，而最重要的的兩個核心概念是生

命軌跡及轉折點，亦即犯罪造成的原因與歷經轉折點後生命的改變歷程。 

 

一、早期的犯罪成因 

成員們過去成長經驗上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家庭的問題，家庭是否完整、

是否具有照顧能力、是否能提供正常的管教，都是孩童成長階段中，非常重要的

因素。對於本研究的受訪者而言，其家庭問題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成員們在

家庭中，無法獲得溫暖，甚至公平的對待，由於繼父或是繼母兒子的虐待、體罰、

不公平的對待，使得還在孩童階段的他們因為害怕回家，而出現逃家行為，而對

於這些青少年而言，他們寧可在外流浪，也好過回到那沒有溫暖的家，但在外流

浪的他們由於無法從家中獲得經濟來源，所以偷竊則成為這些在外流浪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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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容易出現的偏差行為。而第二類則是由於家庭結構上的不完整所造成的心理因

素，他們可能是隔代教養家庭或者單親家庭，然而在學校則會擔心同學們異樣的

眼光、羨慕他人完整的家庭等等，也會擔心自己不完整的家庭，可能會被同學們

嘲笑，所以藉由加入幫派，或結交年紀較大的朋友，讓同學們怕他、不敢欺負他，

但也因為如此，則必須染上幫派的惡行，產生許多偏差行為，而對於他們而言，

逃家的原因在於不敢面對照顧他們的親人，因為不想再次看到他人為他失望，所

以他們寧願離家，以避免這樣的目光。雖然兩種類型，由於不同的想法、不同的

出生環境，在其行為的發展上有所不同，但兩種類型所導致的偏差行為，起因都

是家庭問題所衍生出來的，所以也驗證了前述討論中，家庭對於青少年發展與偏

差行為的產生，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性。 

 

二、進入安置機構後四個轉捩點 

在生命歷程理論中，Sampson & Laub 在非正式社會控制理論中指出，終止

犯罪的四個主要途徑（引自 許春金，2013），包括：婚姻／配偶、軍隊服役、 矯

正學校、鄰里的改變。對於本研究之對象而言，加入安置機構即是生命中的重要

轉捩點，並創造新的情境而產生以下的機制：切斷過去不良的影響、提供監督或

監控以及社會支持和成長的機會、改變了日常活動的結構或型態、提供自我認同

的改變，中止犯罪是上述四個機制作用後的產物，其改變的過程，行為人非有意

識地“改過遷善”（making good），而是一個無意識的行為改變過程（process）。 

 

（一）切斷過去不良的影響 

以研究對象而言，青少年離家後，因為無法自行在外生存，所以常會加入幫

派或結識與自身相同處境的朋友，但行為可能會互相影響，並產生偏差與不良行

為，而在加入機構後，由於青少年必須配合安置機構的地點，所以離開原生環境

的他們較難再與過去的不良影響再有密切接觸，進而改善行為的本質，而對於處

在家暴環境的青少年來說，家庭帶來的不良影響也藉由機構代為照顧的責任，而

得到改善。在訪談時，詢問到過去的那些朋友是否有來看過他們表演時，成員們

皆表示與過去的朋友已毫無聯絡，還有有成員表示，藉由音樂表演，也讓過去的

朋友了解到成員們真的改變了，所以不會想再去聯繫他們回到過去的環境之中。 

 

（二）提供監督或監控以及社會支持和成長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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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偏差行為的青少年而言，進入安置機構已是最好的選擇，有些成員表示

只要不進入感化教育或監獄都好，所以他們更願意去遵守機構中的規範，本研究

中的安置機構，其輔導與機構青少年們24小時生活在一起，並且將機構中的青少

年當作自己的小孩照顧，更能有效的提供監督與照顧的可能，中止犯罪發生的機

會，不僅如此，進入機構的青少年可能無法在社會上得到較多的支持與肯定，但

本機構藉由音樂表演，讓社會大眾更瞭解他們，並給予他們成長必須的支持與肯

定。 

 

（三）改變日常活動的結構或型態 

     青少年進入機構後必須改變過去的日常生活型態，學會遵守機構規定，並

發展正向的日常活動。對於本機構的青少年而言，進入機構後，可以藉由學習樂

器來填補日常空閑時間，而樂團成員們也因為工作的緣故，必須付出更多時間，

如同小King所說音樂帶給他最大的改變是日常生活，只要一天沒有接觸音樂就會

覺得怪怪的，當變成一種習慣，你就不會去想做一些其他比較不好的事情。

Sampson & Laub認為，當行為人能藉由工作參與正當生活，並發展穩定的生活型

態時，個人能避免不良的情境因素，獲得更良好的中止效果。 

 

（四）提供自我認同的改變 

Sampson & Laub認為自我認同對於青少年的改變是很重要的，機構能提供青

少年工作、團隊、同儕、或其他表現上自我認同的可能，而對於本研究機構而言，

音樂即是青少年增加自我認同最好的方法，過去青少年可能在學業或其他範疇上

不受他人肯定，但音樂讓青少年了解原來自己是有能力做好一件事的，並且從中

能夠獲得對於自我的認同，並改善將來行為發生的可能。 

樂團中的青少年藉由進入安置機構，切斷過去不良影響，獲得安置機構的監

督與社會支持的力量，將樂團表演成為工作，以改變生活習慣，最後改變自我認

同的觀點，藉由上述的四個轉捩點，產生犯罪中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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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節分為兩個部分討論，第一部分將講述音樂在個人、樂團、機構、社會大

眾中的互動關係，並探討其中各個項目的重要性，第二部分則回應研究目的的兩

個問題，分別是用犯罪學理論分析音樂團體對於偏差行為少年的處遇效果、偏差

行為少年如何看待音樂對於自己的影響與關鍵的轉捩點，而描述偏差行為少年在

加入音樂團體前後生命歷程的改變、以及發掘有效處遇的特性並作為安置機構在

方案設計的參考這兩個研究問題，則在上一章第四節與本章的研究建議中做討論。 

 

一、個人、樂團、機構、社會大眾四者的互動關係 

    青少年藉由進入安置機構，學習音樂，並中止犯罪的行為，在生命歷程理論

中，音樂藉由個人、樂團、機構、社會大眾四者的互動關係，達到改善個人行為

的可能，筆者藉由訪談發現，四者關係的影響與互動，如圖 4-1-1 所示，首先自

我的練習，能夠引發自我認同的成長、成就感與跨越困難、美感的訓練與人格的

改善，這是音樂對於個人的主要改變。第二則是在樂團中，青少年學習如何將團

體所學，轉化成出社會的能力，藉由團體中的溝通、磨合、為團隊付出，責任感

等等，當成員對於樂團的歸屬感更強烈時，將從“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想

法上，轉變為“我的行為可能會影響整個團隊”，從比較自我的態度，修正到個人

想法，與事物的看法，也藉由團體中彼此互相鼓勵、互相觀摩、互相學習，為同

一個目標一起努力，所以個人與樂團的關係是雙向關係，會互相影響，也有相對

的價值存在。 

 

對於機構而言，加入樂團的孩子，有著更高的曝光度，所以樂團成員的個人

行為也會影響到機構內部的其他孩子，訪談時提到對於機構內部的影響力，成員

表示因為樂團，所以自己需要成為一個榜樣，會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因為年紀

小的孩子都在看，也會跟著做，所以他們必須以身作則，而當機構所帶來的約束

又回到個人身上時，青少年越不會出現偏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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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這些孩子而言，要用個人的力量，得到社會大眾的助益與支持是很困

難的，所以個人運用樂團表演，讓社會大眾，包括家庭、同學、鄰居、朋友等等，

藉由這種較容易被接受的表演型式，重新認識他們並且了解他們個人的改變。不

僅如此，樂團表演對社會大眾會產生利他行為，如：校園宣導、監獄巡演等等，

這些肯定與回饋，同時也會回過頭去影響個人對自己生命的價值判斷。 

 

 

圖 5-1-1 個人、樂團、機構、社會大眾關係圖 

     

    最後藉由樂團讓社會大眾得以了解機構，改變過去對於機構的不良觀感，並

且願意支持並投入更多的社會資源，當越來越多的成功案例藉由這樣的型式被社

會大眾所注意，則能解決機構在資源與人力上的不足。 

 

個人與樂團為雙向關係，兩者互相影響，而個人能藉由樂團表演的形式，讓

機構與社會大眾得以回饋個人，而樂團能帶給機構的幫助，並成功地引入社會資

源，讓青少年在機構的成長得到最好的效果，也是本研究的重要發現之一。 

 

二、以社會鍵理論解釋加入音樂團體後的成員，如何改變犯罪的可能 

依據學者 Hirschi 的社會鍵理論（引自許春金 2013），說明一個人的犯罪與

否取決於社會鍵的強弱，而本研究中的青少年加入音樂團體後能增強依附關係、

奉獻、參與、信仰等四個社會鍵，並防止其犯罪行為的再發生，以下將分別敘述。 

 

（一）依附關係（attachment） 

  社會鍵中的依附關係包含與父母的依附關係、學校的依附關係、團體的依附

關係，學者 Hirschi 認為個體與父母彼此間的連結強，則從事偏差行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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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減少，對於樂團成員來說，加入安置機構最主要的原因，除了自身的偏差行為

外，原生家庭的問題也是另一個關鍵，法官認為原生家庭無法管教孩子、或有著

家庭功能不彰等問題，才會將少年安置於機構中，而在樂團中的青少年，藉由音

樂表演修復家庭的破碎關係，家庭成員因為表演獲得機會，再次接觸青少年的生

活，而對於青少年的觀感也從失望，變成驕傲。成員們表示自己的父母親、兄弟

姊妹、甚至鄰居，都因為看到他們在舞台上發光發熱，感到欣慰，而成員們的心

智也隨樂團成長，由於目睹更多的生命故事、聽到更多的生命回饋，也在其中學

會饒恕與原諒，對於自己過去家庭的施暴者，或曾拋下自己的父母親，現在的他

們已經慢慢放下，慢慢原諒，也與對方建立更好的關係。Hirschi 強調，一個人不

去犯罪，並非父母對其行動的約束，而是當他試圖去從事犯罪行為時是否會考慮

到父母的感受。所以，當家庭相處愈融洽、父母對子女提供更多的關愛，親子間

建立更多強而有力的感情鍵時，就可能避免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發生。 

 

Hirschi 認為青少年依附學校的程度取決於他在學校的表現、個人與老師、個

人與學校間的情感連結，對於偏差行為的他們而言，學業上的表現可能不如一般

孩童，如同樂團成員可能有著小小年紀就轉學、逃學，被老師貼上壞標籤、被同

學視為違規者，成為被冷落或不受歡迎的對象，但藉由音樂表演，不僅展現了自

身才藝，也讓同學與老師知道原來他們沒有想像中的壞，甚至還很優秀、很有影

響力，如同還在唸高中的小風所說，曾經會怕自己被看不起，但現在很多同學會

跟他開開玩笑，也更願意跟他做朋友，他也認為是音樂拉近了他與同學們之間的

距離，開始會在意同學及老師對他的看法，並建立與學校的依附關係，降低偏差

行為的可能。 

 

青少年依附與認同對象，在團體間也是相當重要的，Hirschi 認為，青少年對

同儕的依附程度，主要取決於個人與朋友的情感認同以及尊重朋友的意見，所以

正向的團體是很重要的。樂團成員再進入機構，加入音樂團體之前，所依附的團

體可能是同在外流浪朋友、甚至是幫派等團體，在行為上可能互相學習、互相掩

飾，互相慫恿，造成偏差行為，但進入機構，加入樂團後，青少年花上大部分的

時間與團員們練習、相處，切斷與過去不良團體的依附，並從事助人與積極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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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演活動，如同研究發現團體對於青少年的正向影響，團體成員藉由溝通、磨

合、默契、相處，改善個人行為，並建立團體向心力、發展團體的依附關係。 

 

（二）奉獻（commitment） 

奉獻指的是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願意對事情所作出承擔及努力。Hirschi 認為

一個人是否會從事偏差行為，取決於行動者本身對於偏差行為活動所帶來的風險

評估結果。所以當青少年在從事偏差行為的前，會衡量其行為背後的的影響，並

了解可能對青少年長久付出的目標帶來慘痛的代價時，則會避免行為的發生。對

於樂團中的青少年而言，他們長久以來對於音樂的付出，並以改變自我的形象表

演，影響更多需要的人為目標，所以偏差行為意圖前，會去思考若再走上回頭路，

可能會失去現有的一切，如期望、掌聲、榜樣、工作、知名度等等，因此為了不

失去長久以來的努力，樂團中的青少年越不可能出現偏差的行為。 

 

（三）參與（involvement） 

Hirschi 社會鍵中的時間要素，指的是一個人投入傳統活動的精力與時間，會

影響其犯罪的可能。過去成員可能因為逃家、逃學，沒有經濟來源，所以產生偷

竊行為，也由於不去學校，所以有更多的時間與機會將自己暴露在可能犯罪的情

形下，但在加入樂團後，成員們不僅需要花費時間練習音樂，還必須從事其他必

要的事物，譬如上學、擔任輔導人員、參與活動與計畫設計、排演等等，相對過

去，在外遊蕩的時間大幅減少，在忙碌的生活下，也較沒有其他的精力去從事偏

差行為。 

 

（四）信念（belief） 

社會鍵中的信念是指共同的價值體系與道德觀念的贊同，Hirschi 認為社會

與群體存在一種共同的價值觀，涉及個人對所屬團體的信仰、忠誠和信任，當對

於道德，與一般法律和社會秩序的概念越強時，個體越不會犯罪。偏差行為青少

年的其中一項特質，就是揚棄傳統價值，以自我中心考量，而樂團青少年在團隊

中學習團體規範，並在機構中獲得道德規範，所以當他們越贊同樂團的共同目標

與價值觀時，其犯罪的發生率就會降低，另一方面，在獲得社會的支持下，成員

們不再如同過去那麼不受重視，認為自己被社會所唾棄，而更加願意去遵守社會

中的規範，並達到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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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本研究樂團而言，社會鍵中的奉獻是影響青少年最重要的因子，也是音樂

團體帶給青少年最大的不同，每一位青少年因為對於音樂的付出，上台表演與影

響他人，成就了實質上的社會奉獻，對社會產生助益，並改善自我認同感；其次

是依附關係，青少年依附於同儕團體，但依附的強弱則會因人而異，如團長就視

樂團為己任，與樂團同生死，但對於是否再犯的影響性並無奉獻來的這麼大；而

參與則是不論什麼團體或工作，都會需要花費時間，所以除了音樂團體外，其他

相關藝術或工作，也會牽涉到；最後是信念部分，團體建立的信念、社會中的道

德觀、或是機構本身的宗教信仰，比較難清楚界定哪個信念上的影響力最大，所

以很難用團體兩字來涵括整個信念，但值得一提的是，社會中的道德觀，會因為

社會的奉獻而改變青少年遵守社會秩序的可能性，當青少年從過去不被社會所接

受到被社會所肯定、所鼓勵時，青少年相較於過去就會越遵守社會中的規範。 

 

三、青少年加入音樂團體的三個重要的影響與轉捩點 

（一）音樂本身的益處 

音樂作為一種娛樂，它可以陶冶性情，抒發情緒，並藉由享受音樂的過程達

到娛樂自己與快樂的本質；而做為藝術，音樂不僅訓練個人審美感，圓滑的處理

音調，如何完美呈現的性格養成，音樂又作為溝通的橋樑，拉近人與人間的距離，

運用音樂中的情感表達語言未能表達的情緒；除了藝術之外，音樂也可以作為一

種工作，能養活青少年，並且轉換成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使青少年願意投入並花

費心力專研自身能力，學著做好一件事，並練習跨越成長中面對的困難，音樂使

青少年在混亂的生活中日漸穩定，並找到目標，藉以成為習慣，時時刻刻的影響

著樂團成員中的每一天。 

 

（二）團體的效果 

    多元的發展依附關係，不僅建立在輔導與成員，機構內部如何建立同儕的依

附關係也相當重要（林蕙平，2016），出社會前的團體被視為一個小型的社會，

青少年在這個小型社會中適應，並學習如何轉化成將來所需具備的能力，成員們

從一開始成立的爭吵，到後來的理性溝通，發展出屬於團隊的獨特默契，對於這

些有著不同過去的青少年而言，他們在團體中，漸漸修正自我中心的特質，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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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尊重、為大局犧牲、為團體付出，並朝著共同的目標努力。過程中也會因為

彼此相互觀察，而改善自己對於事物的態度，譬如：訪談時成員提到，曾聽到另

一位成員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時，講述到如何原諒他人的歷程，也藉由這樣的分

享與學習，改善了成員想法與態度，並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因此原諒曾經對

他施暴的家人。成員們藉由團體的向心力，一同成長，不僅因為團體生活，改善

個人行為，也藉由團體成員的互相觀察勉勵，改善自己對於生命的態度。 

 

（三）表演的重要性 

    為本研究中最重要的發現，音樂表演能讓青少年克服緊張、建立抗壓性、獲

得鼓勵的成就感、從過去不良行為轉變成利他行為的認同、藉由表演重獲家庭與

同儕認同、關係的重新建立、團體與機構的認同感、對於目前成就的認同等等，

如同成員貝爾與小 King 的大哥哥也藉由表演舞台上看到的分享，而了解到過去

他的行為對於兩兄弟的影響有多深，藉此與他們道歉，並且讓關係得到改善。也

因為表演，或許這些青少年在過去家庭、學校、同儕、甚至自己都不被認可，但

藉由音樂、藉由表演、藉由樂團，成員們找到生命的自我價值，並開始審視過去

的行為，並改善將來行為的可能。 

 

    根據司法院（2016）統計資料，探討青少年觸犯法令之行為者的可能因素統

計如表 5-1-1，依據表中顯示，行為造成的可能因素在心理、家庭、與社會因素，

類型上的比例相差不多，此處針對研究的對象選用傷害與竊盜加以解釋。 

 

表 5-1-1 2016 年觸犯刑法之法令行為者，其行為的主要原因表 

                            

行為                      

生 理

因素 

心 理

因素 

家 庭

因素 

社 會

因素 

學 校

因素 

其他 合計 

觸犯刑法法令之行為者 490 4125 871 1194 20 1591 8291 

傷害罪 40 1029 176 358 7 409 2019 

竊盜罪 19 991 228 156 4 232 1630 

資料來源：司法院統計處 

 

 

    以上述的資料討論，心理因素是青少年觸犯法令最主要的因素，如同小風與

DT 因為家庭因素所引發的心理因素導致後續問題，而本研究藉由三個音樂所帶

來的轉變，音樂本身、團體、音樂表演，發現三者共通點在於改變自我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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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自我認同感相對提昇時，則青少年能在犯罪的行為上得到明顯改善。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ㄧ、研究限制 

（一）無法排除其他因素對於青少年生命歷程的影響 

本研究主要探討學習音樂及參與樂團對於青少年生命歷程的效果，但樂團成

員雖視音樂皆為生命的轉捩點，但皆表示音樂並非唯一轉捩點，成員們還有提到

機構輔導、及其他重要他人、宗教等等因素，都是改變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但在研究上，礙於時間與研究議題，並未討論其他因素與音樂對於青少年影響力

的差別，也未詢問青少年對於其他轉捩點的看法，所以雖然能了解音樂對於成員

的生命是很重要的因素，但卻無法得知究竟成員們在改變的歷程上，音樂是否為

最重要的轉捩點。 

 

（二）青少年的年紀與未來犯罪的可能性 

    研究對象皆為 20 歲上下的青少年，所以在研究的結論上，無法推估青少年

未來犯罪的可能性，由於樂團中的青少年比起機構安置中的孩童，有著更多的自

由與決定權，所以未來是否續留在樂團，並持續為生命改變與著人做付出，可能

需要更長時間的研究與觀察，才可以清楚了解。 

 

二、研究建議 

（ㄧ）對歷經安置機構青少年處遇建議 

1.青少年自我認同的培養 

    對於這些青少年而言，自我認同是相當重要的，本研究中發現，研究對象過

去的許多行為與自我認同有明確的關係，所以建議在執行青少年相關輔導時，可

以先由青少年對於自我認同感上的建立出發，當青少年對自我有認同後，才有機

會尋求改變。 

 

2.青少年學習的歷程上，需要直接的陪伴 

    筆者在學期間，參觀許多機構後，與本研究機構做比較發現，設立許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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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才藝訓練，若為強制執行，其效果不大，而本研究中的機構，輔導自身也同為

學習者，在學習樂器時，與青少年一同參與，從基礎開始，親自陪同，就可以避

免青少年在學習中碰到的困難，無法直接找人解決，及可能認知課程上的制式化

等等問題，也將更融入孩童的生活中。 

 

3.建立社會支持，利他的價值 

    本研究發現社會支持與行為是否能幫助他人，對於他們的成長與幫助是有很

大的益處的，青少年過去在社會上，是沒有價值的，但若能幫助此階段的青少年

建立社會支持，讓他明白自己是有能力做到利他的影響，並會為少年在改變上，

帶來更好的效果。 

 

（二）對我國安置機構的建議 

    在衛福部（2015）統計資料，針對全國安置機構評鑑結果中，101 間的安置

機構，評鑑成績為丙的機構有 6 間、丁 1 間，表示大多機構分數落在優甲乙，故

對於我國目前安置設備與狀況來說，大致上都是合格的，值得探討的是青少年在

機構內得到完善的照顧後，但在復歸社會上金錢、心理、或頓失生活重心，會面

臨許多挑戰（李浩昀，2015）。以本研究發現與文獻中所討論的安置機構面臨的

問題發現，在安置機構內學習藝術與技能是非常重要的，並藉由以下幾點說明如

何讓青少年在學習技能的情況下，有效的改善個人特質，並對於未來在復歸社會

上達到良好的效果，並以此作為安置機構在方案設計上的考量。 

 

1.讓藝術進入機構可作為一種溝通工具，能更快速的瞭解青少年 

    進入安置機構的青少年都來自不同背景，而常常在機構還未與青少年建立依

附關係時，青少年又因其他原因而離開機構（林蕙平，2016），所以輔導人員須

快速的與青少年建立溝通的橋樑，而藝術即成為快速溝通的方法之一。 

 

2.讓青少年多方面暸解藝術與技能，並發展其自身興趣 

    藝術首要是增加安置機構中缺乏的生活娛樂項目，正向的休閒娛樂對於青少

年發展階段而言是相當重要的（邱汝娜，2003）。由研究發現，學習音樂能帶給

青少年非常多的益處，如：抒發情緒、養成耐心、做事不再衝動、發展謙虛之心、

增進自我認同、跨越障礙的能力、音樂訓練的美感建立、成就感、學習如何團隊

合作等等（曾焜宗，2006），對於這些曾經不被周遭環境所認可的青少年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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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具有強化人格特質的多種可能，除了音樂之外，其他藝術當然也具備類似的

效果，畫畫、陶藝、表演藝術、烘焙…甚至有證照的技能，若機構能使青少年多

方接觸與了解這些藝術，並從中激起青少年的興趣，不僅可以幫助青少年建立自

我認同，也會對機構內外的正向發展產生良性效果。 

 

3.給予青少年直接的幫助，並訂下期望 

    機構不僅應讓青少年有機會接觸不同藝術與技能外，應該還要提供完成技能

的規劃與幫助，因為進入機構的青少年，最長也不會超過四年，所以當青少年以

確定自身的興趣所在時，機構人員需幫助青少年規劃，並使青少年了解其計劃是

具有可行性的，而當青少年認真學習一項技能時，不僅能引起青少年的個人改變，

還能藉此技能提供將來出社會工作的可能，所以機構方面可以在青少年離開安置

機構前，藉由類似成果展的活動，幫助青少年留下進展的足跡，也讓社會大眾看

到他的改變與才藝。 

 

4.輔助青少年藉由機構中的所學找到相關工作 

離院的青少年在社會資源取得上，相較在院內減少很多，而青少年會因為過

去的偏差標籤，產生種種想法，並認為在社會上難以找尋工作（李浩昀，2016；

陳珮青，2014），所以如何使青少年正常回歸社會，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倘若青

少年在安置期間內發展興趣，並持續為一項技能努力的同時，機構最好能幫助青

少年拓展人脈，或與相關企業合作（李浩昀，2016；何思穎，2011），並為青少年

離院後的工作做好預先的準備，方能真正幫助青少年不浪費在安置機構學習的一

切技能，並藉這樣技能在社會上正常生活。 

 

5.增進安置機構對於離院少年的後追情形 

安置機構提供給青少年一個新的居住環境，亦即新的家，但這個家在青少年

離開安置後，則又面臨一次失去原家庭的感受，所以在安置機構的設立上，後追

是相當重要的，機構應與接手青少年後追的社工系統做好聯繫，並且時刻關注，

並給予青少年必要的幫助，而非等到青少年自己聯繫機構（曾華源、胡中宜、陳

玫伶，2006）。如同本研究之安置機構，與其社工高關懷單位，只距離一條街的

距離，所以青少年在接受社工定期訪談時，也可以因為地利之便，回去看看，回

去感受當時機構所帶給他的一切，並激起其繼續向善改變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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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政府建議 

1.相關報導與研究的推廣 

    現今的社會報導越見以偏概全，不實的壓制安置機構的發展，如大幅報導機

構性侵事件、霸凌事件，並會發布如安置機構存在的必要性等等的議題文章，但

長久以來一直努力並且有著良好形象的機構卻不受重視，而民眾即會被新聞媒體

所影響，所以筆者認為若要公平的對待這些孩子與安置機構，政府應該要擬定良

好的法律規範，讓這些孩子的改變能被看到，而避免聳動及影響他人觀感的文章。 

 

2.安置輔導機構的資源補助 

    安置機構一直以來經費上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文獻中發現的問題，導致安

置機構無法給予青少年更多支持，尤其司法少年社工編制與社福安置社工的編制

上經費卻沒有明顯增加，已導致許多機構不願意接納司法安置少年，政府應正視

問題根源，並以實際行動解決現行困難。 

 

三、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縮短研究時間，針對學習音樂前後的改變 

本研究針對的對象為偏差行為青少年參與樂團的情形，但這方面相關研究在

我國非常少，而本研究的青少年由於學習樂器已有一段時間，而研究又經樂團成

員的回憶說法，故認為未來在可以在短時間內追蹤個案，如學習音樂前後半年或

參與樂團半後年等較短的時間，比較青少年前後差異的變化，會顯得更為精準。 

 

（二）追蹤青少年學習音樂後，是否確實無再犯的可能性 

由於本研究對象目前年齡為 20 歲上下的青少年，故無法探究其音樂對於未

來偏差行為的影響是否存在，故未來之研究可針對青少年成年後有無偏差行為的

情形作討論與研究，可以持續追蹤，或是直接對於年輕時有偏差行為者，參與樂

團後獲得改善的較年長對象做訪談，可能會得到較長的生命歷程觀點，及音樂如

何持續影響個案生命的原因。 

 

（三）更大的交叉比對或資料來源，增加分析的豐富度 

本研究在交叉比對只對機構輔導與部分社工做資料搜集，若能與樂團成員的

家人或是保護官，可得到更多方面的生命歷程分析資料，而另一點則可以訪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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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樂團表演的聽者，以補足成員們分享時的真正影響性與意義。 

 

（四）其他藝術類的發展與研究，推動更多元的發展空間 

近日，有越來越多的藝術或引進才藝進入機構中，如監獄的燈籠、肥皂製作、

花卉園藝訓練、電腦班、烘焙班，這些技能對於青少年進入社會時都有一定的幫

助，但很少研究針對這些努力做實質上成效的研究，希望將來能有更多人參與討

論，並以實質的數據證明藝術對於教化與人格改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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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研究訪談大鋼（成員）(初稿) 

（歷經安置輔導的偏差行為青少年在加入音樂團體後生命歷程的改變-以北區某一樂團為

例）訪談研究大綱: 

受訪者代號：               訪員：                

訪談日期：                 時間：               地點：             

 

訪談四大項目 訪談內容 

受訪者的個人基本資料 

（出生家庭與學校背景） 

1. 出生環境及家庭背景 

2. 可以介紹一下你的家庭嗎？  

3. 父母的管教方式（由誰帶大？） 

4. 可以請你評價一下你的家庭關係

嗎？  

5. 能敘述一下住家的周邊環境 

6. 能說說家庭小時候有沒有什麼影

響自己很深的事件 

7. 學校中的生活如何？  

8. 可描述一下學校中較喜歡或較不

喜歡的科目嗎？ 

9. 認為自己在學業上的表現如何？

學習表現受到什麼因素影響？ 

10. 對學校的音樂課有什麼印象？曾

經加入過相關的社團嗎？ 

11. 學校中有什麼影響自己很深的事

件嗎？ 

12. 在老師、同學的眼中，你是怎麼

的學生？ 

13. 此階段的你 如何看待你自己？ 

進入安置機構 1. 能說說你與一般同學的不同點在

哪？  

2. 延續：現在回想起來，你認為當

初為什麼會出現這些（偏差）行

為？ 

3. 能說說你從原生家庭進入安置機

構的過程嗎？ 

4. 初次進入安置機構時，你的想法

是什麼？家人的想法是什麼？ 

5. 可以描述一下在安置機構內的生

活？和過去有什麼不一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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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描述一下和安置機構人員與其他

少年的關係？ 

7. 進入安置機構後你需要注意什

麼？ 

8. 能請你說說安置機構附近的環境

嗎？ 

9. 你在安置機構中有沒有發生什麼

比較印象深刻的事？ 

10. 能說說你對於安置機構的看法

嗎？  

11. 說說你現在在安置機構中擔任的

角色？ 

12. 能說說你們安置機構與其他機構

的不同處嗎？  

13. 你如看待進入安置機構的你呢？ 

受訪者進入音樂團體的生活、價值

觀、對自己的期望 

1. 曾經學過音樂嗎？過去對音樂的

看法？有曾經想要學習音樂的念

頭嗎？ 

2. 第一次接觸音樂是什麼時候

（？）又什麼感覺？ 

3. 過去學習音樂的目標與目的？ 

4. 可以描述一下進入到機構以後，

學習音樂的過程嗎？是什麼樣的

動機讓你想要學習音樂？ 

5. 練習音樂給你什麼樣的感覺？是

否曾經想要放棄？ 

6. 練習音樂的時間比例？ 

7. 在練習音樂上最有成就感的是什

麼？最困難的是什麼？ 

8. 樂團成立時間？怎麼會成立這個

樂團？ 

9. 說說這個樂團（在樂團中的練

習、需要注意什麼、團隊、互相

激勵、成長） 

10. 請自評進入音樂團體後自己的表

現？ 

11. 進入音樂團體後的改變是什麼？ 

12. 對你來說，音樂是什麼？  

13. 你會將音樂視為你目前生命中的

轉捩點嗎？還有沒有其他你認為

的重要的轉捩點呢？ 

14. 目前音樂團體在做的事？對未來

樂團有什麼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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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項目 1. 是什麼機會下，有了表演的機

會？ 

2. 請你說說第一次的表演？  

3. 能說說印象深刻的表演經驗？ 

4. 能敘述一下整個表演流程？  

5. 能說說當你在台上表演時的感覺

嗎？  

6. 這樣的表演，帶給你的生活什麼

樣的影響？  

7. 因為表演後生命有什麼改變？  

8. 表演中發生的重要事件？ 

9. 音樂表演帶給機構的影響？  

10. 以你的角度，你會希望有更多的

機構接觸音樂嗎 

受訪者參與訪談後的回饋與總結 1.如果有提到分享，必須詢問分享的

重要性！  

2.宗教、安置機構、音樂的重要性？ 

3.如果有人有跟你一樣的遭遇，你會

想告訴他什麼？ 

4.可以請你說說你覺得今天這個訪談

的過程中，對你有什麼省思？或有什

麼幫助嗎？ 

5.如果將來還有需要，你願意再接受

我的訪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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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研究訪談大鋼（機構工作者）(初稿) 

(機構工作者)訪談研究大綱: 

受訪者代號：               訪員：                

訪談日期：                 時間：               地點：             

 

一.當初是基於什麼樣的構想將音樂帶入機構中？ 

二.如何建立孩子們在音樂學習上的興趣？ 

三.藉由什麼樣的想法讓在外工作的成員回來機構擔任全職的樂手？ 

四.孩子進入安置機構後，因為哪些因素使得孩子生命開始轉變？ 

五.對於影響孩子的這些因素，能請你進一步解釋嗎？ 

六.每一位成員過去與現在的差異？學習音樂後得到了什麼轉變？ 

七.巡演中音樂表演對於你的感覺?臺上下的人感覺如何? 

八.機構與高關懷的關係？ 

九.音樂表演的形式帶給機構什麼幫助? 

十.目前孩子的狀況與在機構的工作？ 

十一.成員離開在機構內與離開機構的表現如何？ 

十二.對孩子未來的期許?以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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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參與研究知情同意書 

研究案名稱: 歷經安置輔導的偏差行為青少年在加入音樂團體後生命歷程的改變-以北區某一

樂團為例 

研究者: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朱子帆   

   歡迎你參與本研究！「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為本研究之相關資訊及權益。如

果你有什麼不理解或需要解釋的地方，您隨時可以提出疑問。 

1. 研究目的: 非行少年在加入音樂團體前後生命歷程的改變及如何看待音樂對於自己

與關鍵的轉捩點 

2. 研究步驟：本研究以訪談的方式，對於團員在加入樂團前後生命的轉變，其中會牽

涉到過去的偏差行為，與過去經歷，並以錄音的方式進行記錄。 

3. 研究所需時間/日期:訪談時間大約一小時到一個半小時，依參與者回答而定。 

4. 研究潛在風險:研究時需瞭解個人過去發生的經驗及相關感受、想法和態度，可能

在其中喚起一些不好的經歷與過去事件。 

5. 研究益處：研究結果用犯罪學理論分析音樂團體對於偏差行為少年的處遇效果，用

音樂的角度看待生命轉變，並在結果中，發掘有效處遇的特性並作為安置機構在方

案設計的參考。 

6. 研究可能衍生的商業利益：無 

7. 研究材料保存期限、運用規劃：1.您所提供的資料將被轉換為逐字稿形式並存檔。

2.研究者將依法把任何可辨識您身分之紀錄與您個人隱私資料視同機密處理，絕對

不會公開。將來發表研究結果論文時，你的身份將被充分保密。 

8. 損害補償或保險：1.本研究依計畫執行，研究過程並未涉及參與者法定權益受損之

風險，本研究不提供任何形式之損害補償或保險。2. 您簽署本知情同意書後，在

法律上的任何權利不會因此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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